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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：（中文/英文）

1 .〜5 .曰本/Japan

四、聲明事項：

□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□第一款或□第二款規定之事實，其 

事實發生日期為：年 月曰。

[v]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（地區）申請專利：

【格式請依：受理國家（地區）、申請日、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】

Q 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：

1. 日本 2004.05.18 特願 2004-148329

2. 日本 2005.01 . 14 特願 2005-008202

3. 日本 2005.03.18 特願 2005-079296

□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：

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：

【格式請依：申請日、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】

□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：

□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：

國內生物材料【格式請依：寄存機構、日期、號碼 順序註記】

國外生物材料【格式請依：寄存國家、機構、日期、號碼 順序註記】

□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：

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，不須寄存。

-2-



1353461

國籍：（中文/英文）

1 .〜5 .曰本/Japan

四、聲明事項：

□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□第一款或□第二款規定之事實，其 

事實發生日期為：年 月曰。

[v]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（地區）申請專利：

【格式請依：受理國家（地區）、申請日、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】

Q 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：

1. 日本 2004.05.18 特願 2004-148329

2. 日本 2005.01 . 14 特願 2005-008202

3. 日本 2005.03.18 特願 2005-079296

□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：

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：

【格式請依：申請日、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】

□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：

□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：

國內生物材料【格式請依：寄存機構、日期、號碼 順序註記】

國外生物材料【格式請依：寄存國家、機構、日期、號碼 順序註記】

□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：

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，不須寄存。

-2-



1353461

九、發明說明：

【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】

本發明係關於一種可用於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薄膜。本 

發明進一步關於一種光學材料，如光學補償薄膜，及一種使 

用其之偏光板及顯示單元。

【先前技術】

因爲韌性及阻燃性優良，醯化纖維素薄膜已用於照相撐 

體及各種光學材料。特別是近年來，醯化纖維素薄膜經常作

• 爲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透明薄膜。由於高光學透明性及高光 

學各向同性，醯化纖維素薄膜有利地作爲偏光用途單元（如 

液晶顯示單元）之光學材料。因此，醯化纖維素薄膜已作爲 

光學補償薄膜撐體，使得由特定角度觀看時可補償（視角補 

償）。

偏光片（其爲組成液晶顯示單元之構件之一）係藉由將 

偏光器保護薄膜黏結至偏光器至少一側而構成。偏光器通常 

藉由以碘或二色染料將經拉伸聚乙烯醇（PVA）爲主薄膜染色
• 而得。至於偏光器保護薄膜，在許多情形係使用醯化纖維素 

薄膜，特別是可直接黏結至PVA之三乙醯纖維素薄膜。此 

偏光器保護薄膜應爲光學各向同性優良，而且偏光板之特徵 

主要由偏光器保護薄膜之光學特徵決定。

在近來之液晶顯示單元中，更極需要改良視角特徵。因 

此，作爲偏光器保護薄膜、光學補償薄膜撐體等之光學透明 

薄膜應爲光學各向同性。爲了成爲光學各向同性，具有小遲 

滯値爲重要的 > 其係以光學薄膜之雙折射與厚度之積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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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爲了改良由特定角度觀看之顯示，不僅特別需要降低

（Re） >亦需要降低薄膜厚度方向之遲滯値（Rth）。更 

之，在評估光學透明薄膜之光學性質之情形，需要使 

測量之Re爲小値 > 而且即使改變測量角度Re仍不砂 

爲了解決此問題，已急需藉由降低其光學各向異 

一步改良具有鮎結至PVA之有利性質之醯化纖維素 

更特別地，具光學各向同性之較佳光學透明薄膜爲一 

値Re幾乎爲零且遲滯角度變化極小（即，Rth亦幾巴

• 之醯化纖維素薄膜。

在製造醯化纖維素薄膜時，實務上加入一種稱爲 

之成分，因而改良薄膜形成性能。塑性劑之實例包括 

酯，如磷酸三苯酯與磷酸聯苯基二苯酯及猷酸酯（例 

見 P u r a s u c h i kku Zairyo Koza ，第 17 卷，N i kk an 

Shinbun, Ltd ., S en i s o k e i Jushi » 第 121 頁（1970）） °

些塑性劑中某些具有降低醯化纖維素薄膜之光學各 

之效果。例如，已揭示特定之脂肪酸酯（例如

• JP-A-200 1 -2477 1 7號專利）。然而，這些已知化合物

分地降低醯化纖維素薄膜之光學各向同性。

至於近年來製造用於液晶顯示單元之雙軸光學

膜之方法，已提議一種包括將溶於溶劑（媒液）中之 

體聚合物散佈在支撐材料上，乾燥，使此固態物質製 

明薄膜（nx = ny或nx =ny ）接受拉伸處理或收縮處理或 

因而將面內分子定向而賦與nx>ny>nz之特徵之方法 

方法中，僅如上所討論不充分地降低光學各向同性 。

遲滯値 

特定言 

在面內

•變ο 

性而進 

薄膜。 

種遲滯 

2爲零）

塑性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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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不充

補償薄 

液化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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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者，

。在此 

即，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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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一種即使是在拉伸處理或收縮處理後仍不顯示光學各

向同性之薄膜（參見 JP-A-2003-315541 、 JP-A-2003-344856 、

JP-A-2004-46097 、及 JP-A-2004-78203 號專利）。

【發明內容】

本發明之第一個目的爲提供一種具有低光學各向異性 

（Re, Rth）且爲實質上光學各向同性之光學薄膜。亦意圖提供 

一種光學各向異性（Re, Rth）具有小波長分散性，而且即使是 

在拉伸或收縮後仍顯示低光學各向異性（Re, Rth）之光學薄 

•膜。

本發明之第二個目的爲提供一種光學材料，如光學補償 

薄膜'及一種使用具有低光學各向異性與小波長分散性之光 

學薄膜構成之偏光板·及一種使用其之液晶顯示單元與自發 

光顯示單元。

（1） 一種光學薄膜，其中Re（入）與Rth（X）滿足下式：

0 垒 Re（59o）W 1 0 及 IR t h（ 5 9 ο）I = 2 5

其中Re（X）爲在入奈米波長處之面內遲滯値（以奈米表 

示）；及Rth（X）爲在入奈米波長處之薄膜厚度方向遲滯値（以

式（IX）：

奈米表示 )°

(2) 如以上（1）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膜滿足下

(IX) |R©MAX・ReMiN|W 3 及 |RthMAX・RthMiN|W 5

其中 Rg ΑΧ與RthMAX爲1米平方之任意切開薄膜片之

最大遲滯値（以奈米表示）；及ReMiN與RthMIN爲其最小遲

滯値（以奈米表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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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如以上（1）或（2）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 Re與 Rth 

至少之一在拉伸或收縮15%以上時顯示0至20奈米之變化。

（4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3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 Re與 

Rth至少之一在拉伸或收縮0%以上但小於15%時顯示0至 

1 0奈米之變化。

（5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4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滿足下式 

（IV）：

（IV） |Re（4oo）-R^（700）|= 10 及 |Rth（4oo）・Rth（7oo）l$ 3 5 °

• （6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5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 

膜係由醯化纖維素製成，此醯化纖維素之醯基取代基均爲乙 

醯基，其總取代程度爲2.50至3.00 ＞及其平均聚合程度爲 

180 至 700 。

（7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5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 

膜包括一種滿足下式（SE-1）至（SE-3）指定之所有要求之醯化 

纖維素：

（SE- 1） 2.50 W S A + SB W 3.00
• （SE-2） 0WSAW2.5

（SE-3） 0.5 W SB £ 3.00

其中SA爲乙醯基取代程度；及SB爲具有3至22個碳 

原子之經取代醯基之取代程度。

（8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5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 

膜包括降荷烯聚合物。

（9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8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其光彈 

性係數爲25X10-13平方公分/達因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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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 如以上（1）至（9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 

膜之經鹼皂化表面之接觸角爲55。以下。

（11） 一種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將Re（ 5 90）爲0至2 00奈米 

且|Rth（ 5 9 0）|爲ο至400奈米之光學各向異性層層合至如以上 

（1）至（10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。

（12） 如以上（11）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光學各向異 

性層含聚合物薄膜。

（13） 如以上（12）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係藉由將液化

• 固體聚合物散佈且固定於如以上（1）至（10）任一所述之光學 

薄膜上，及使如此得到之層合物（其包括固化物質之透明薄 

膜（nxsny）與光學薄膜）接受拉伸處理及/或收縮處理而構成。

（14） 如以上（13）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拉伸處理及 

/或收縮處理係在高於固態聚合物與光學薄膜之玻璃轉移溫 

度之溫度進行。

（15） 如以上（13）或（14）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係藉由 

在將液化固體聚合物散佈及固定於光學薄膜上之前，使光學

• 薄膜接受拉伸處理及/或收縮處理，然後將液化固體聚合物 

散佈且固定於光學薄膜上，及進一步使如此得到之層合物

（其包括固化物質之透明薄膜（nx =ny）與光學薄膜）接受拉 

伸處理及/或收縮處理而構成。

（16） 如以上（13）至（15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 

層合物（其包括透明薄膜與光學薄膜）之拉伸處理及/或收 

縮處理係以光學薄膜中之殘留溶劑含量爲1·5質量％ （重量 

%）以下之狀態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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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7） 如以上（13）至（15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 

在將液化固體聚合物散佈及固定於光學薄膜上之前，光學薄 

膜之拉伸處理及/或收縮處理係以光學薄膜中之殘留溶劑含 

量爲1·5質量％以上但不超過70質量％之狀態進行。

（18） 如以上（13）至（17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 

在拉伸處理及/或收縮處理後，層合物（其包括透明薄膜與 

光學薄膜）中透明薄膜與光學薄膜中之殘留溶劑含量各爲

1 .5質量％以下。

（19）如以上（12）至（18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

聚合物薄膜或固體聚合物爲至少一員選自聚醯胺、聚醯亞

胺、聚酯 ' 聚瞇酮、聚芳基醸酮、聚醯胺醯亞胺、與聚酯醯

亞胺。

（20） 如以上（11）至（19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 

光學各向異性層係使用顯示負雙折射之聚合物形成。

（21） —種偏光板-其中使用至少一種選自如以上（1）至 

（10）所述之光學薄膜及如以上（11）至（20）所述之光學補償薄 

膜之薄膜作爲至少一層偏光板保護薄膜。

（22） 一種液晶顯示單元，其中使用如以上（1）至（10）任一 

所述之光學薄膜、如以上（11）至（20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償薄 

膜、或如以上（21）所述之偏光板。

（23） 如以上（22）所述之液晶顯示單元，其中使用VA模 

式。

（24） —種自發光顯示單元 > 其中使用如以上（1）至（10） 

任一所述之光學薄膜、如以上（1 1）至（20）任一所述之光學補

_ 1 0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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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薄膜、或如以上（21）所述之偏光板。

依照本發明，可提供一種具有低光學各向異性與小波長 

分散性之光學薄膜。此外'藉由使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 

作爲光學補償薄膜之撐體可呈現光學補償薄膜本身之光學 

性能。此外 ' 藉由使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作爲偏光板保 

護薄膜可改良偏光板之光學特徵。在顯示單元（如液晶顯示 

單元）中使用這些偏光板及光學補償薄膜可改良視角特徵且 

免除表面不規則性。

• 【實施方式】

其次詳細解釋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。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特徵爲Re（入）及Rth（X）滿足下 

式：

OS R e（ 5 9 ο）10 及 IR t h（ 5 9 ο）I 2 5

其中Re（X）爲在入奈米波長處之面內遲滯値（以奈米表 

示）；及Rth（X）爲在入奈米波長處之薄膜厚度方向遲滯値（以 

奈米表示）。

• 關於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之遲滯値，較佳爲 

0W Re（ 5 9 0）$ 5 及 I R t h（ 5 9 ο）I = 10，更佳爲 0W Re（59o）垒 2 及 

|Rth（59o）| 垒 3 0

藉由將光學薄膜之遲滯値控制在以上指定之範圍內，可 

達成減緩因視角變化之顏色變化之效果。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係使用聚合物材料構成。此聚合 

物材料之實例包括乙酸酯聚合物、聚瞇砸聚砚、聚碳酸酯、 

聚降荷烯、聚烯瘵、丙烯酸聚合物、纖維素樹脂、聚芳化物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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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苯乙烯'聚乙烯醇、聚氯乙烯、聚氯亞乙烯、液晶聚合物， 

及丙烯酸型、胺基甲酸酯型、丙烯酸胺基甲酸酯型、環氧基 

型、聚矽氧型等之熱固性與UV固定樹脂。特佳爲醯化纖維 

素。

｛用於合成醯化纖維素之起始棉材料］

在本發明中可用於合成醯化纖維素之起始纖維素之實 

例包括棉絨及木漿(硬木漿與軟木漿)。在某些情形亦可使 

用由任何纖維素材料得到之醯化纖維素及混合物。這些起始

• 棉材料詳述於'例如'Purasuchikku Zairyo Koza (17),

Senisokei Ju shi ( Marusawa 與 U d a > The Nikk an Ko g y o 

Shinbun, Ltd., 1 9 7 0 )及 Japan 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

Innovation Journal o f Technical Disclosure No.2001-1745， 

第7至8頁。即，使用其中報告之纖維素材料，而且本發明 

之醯化纖維素薄膜之材料並未特別地限制。

［醯化纖維素中之取代程度］

現在描述較佳地用於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(其係以上

• 述纖維素材料開始製造)之醯化纖維素。在本發明之較佳醯 

化纖維素中，已將纖維素中之輕基醯化。至於取代基，可使 

用具有2至22個碳原子之醯基。在用於本發明之醯化纖維 

素中，纖維素中之瘵基取代程度並未特別地限制。此取代程 

度可藉由測量乙酸或具有3至22個碳原子之脂肪酸取代纖 

維素中超基之鍵結程度及計算而測定。此測量可依照ASTM 

D-817-91 進行。

如上所述，在用於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中，纖維素中徑

-12-



1353461

基之取代程度並未特別地限制。

爲2.50至3.00，更佳爲2.75 g 

3.00。

取代纖維素中瘵基之乙酸或 

肪酸中，具有2至22個碳原子 

限制。可使用單基或二或更多種 

纖維素之烷基摄基酯、烯基拨基

基戦基酯，其各視情況地具有另

• 例包括乙醯基、丙醯基、丁醯基

癸醯基、十二碳醯基、十三碳醯

基、十八碳醯基、異丁醯基、第

基、苯甲醯基、蔡基摄基、與桂

基 '丙醯基、丁醯基 '十二碳醯

基、油醯基、苯甲醯基、荼基拨

爲乙醯基、丙醯基與丁醯基。

在醯基取代基不限於乙醯

• 爲使用滿足下式(SE-1)至(SE-

素：

式(S E- 1) 2.50 £ S A + SB 垒

式(S E-2) 0 W SA 垒 2.5

式(SE-3) 0.5 垒 SBW 3.00

在上式(SE-1)至(SE-3)中，

SB爲具有3至22個碳原子之

在此使用之名詞「醯基取 

較佳爲瘵基之醯基取代程度 

ί 3.00 ＞而且更佳爲2.85至

:具有3至22個碳原子之脂 

之醯基可爲脂族或芳族而無 

:基之混合物。例如，可使用 

:酯、芳族按基酯、與芳族烷 

外之取代基。醯基之較佳實 

、庚醯基、己醯基、辛醯基、 

基、十四碳醯基、十六碳醯 

三丁醯基、環己拨基、油醯 

皮醯基。其中，較佳爲乙醯 

基、十八碳醯基、第三丁醯 

基、與桂皮醯基，而且更佳

?之情形，在本發明中亦較佳 

指定之所有要求之醯化纖維

3.00

SA爲乙醯基取代程度；及 

$取代醯基之取代程度。

:程度」表示在纖維素之2-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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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與6-位置處酯化比例之和（即，取代程度1表示100%酯 

化）。在本發明中，較佳爲 2.75WSA + SBW 3.00，更佳爲

2.85 W SA + SB 垒 2.97。關於 SA > 亦較佳爲 OWSAW2.20，更 

佳爲0垒SAW 2.0。關於SB >亦較佳爲0.80垒SB垒2.97，更 

佳爲1.25WSBW2.97。雖然在本發明中，在纖維素之2-、3- 

與6-位置處疼基之取代程度並未特別地限制，在6-位置處 

幾基之取代程度較佳爲0.7以上，更佳爲0.8以上，而且更 

佳爲0.85以上。由於此組成，不僅可防止因電子束照射造

• 成之醯化纖維素降解'亦可改良其溶解度及防水與耐熱性。

在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中，取代基SB表示之具有 

3至22個碳原子之醯基可爲脂族醯基或芳族醯基。在依照本 

發明之醯化纖維素中之醯基爲脂族醯基之情形，其較佳爲3 

至18個碳原子，更佳爲3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更佳爲3至 

8個碳原子。此脂族醯基之實例包括烷基拨基、烯基拨基與 

块基拨基。在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中之醯基爲芳族醯基 

之情形，其較佳爲6至22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8個碳原

•.子，而且更佳爲6至12個碳原子。

這些醯基各可具有取代基。此醯基之較佳實例包括丙醯 

基、丁醯基、丁醯基、庚醯基、己醯基、辛醯基、癸醯基、 

十二碳醯基、十三碳醯基、十四碳醯基、十六碳醯基、十八 

碳醯基、異丁醯基、第三丁醯基、環己琰基、油醯基、苯甲 

醯基、蔡基拨基、駄醯基、與桂皮醯基。其中，較佳爲丙醯 

基、丁醯基、十二碳醯基、十八碳醯基、第三丁醯基、油醯 

基、苯甲醯基、蔡基拨基、與桂皮醯基，而且更佳爲丙醯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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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丁醯基。

滿足式（SE-1）至（SE-3）之所有要求之依照本發明醯化纖

維素之較佳實例包括丙酸纖維素、乙酸丙酸纖維素、乙酸丁 

酸纖維素、丙酸丁酸纖維素、乙酸丙酸丁酸纖維素、乙酸己 

酸纖維素、乙酸辛酸纖維素、乙酸環己酸纖維素、乙酸癸酸 

纖維素、乙酸金剛烷按酸纖維素、乙酸硫酸纖維素、乙酸胺 

甲酸纖維素、丙酸硫酸纖維素、乙酸丙酸硫酸纖維素、乙酸 

歆酸纖維素等。其更佳實例包括丙酸纖維素、乙酸丙酸纖維

• 素、丁酸纖維素、乙酸丁酸纖維素、丙酸丁酸纖維素、乙酸

己酸纖維素、乙酸辛酸纖維素等。其更佳實例包括丙酸纖維 

素、丁酸纖維素、乙酸丙酸纖維素、與乙酸丁酸纖維素。在 

此情形，乙醯基及具有3或更多個碳原子之醯基之取代程度 

各在以上定義之範圍內。視取代程度而可得到所需特徵（特 

別是光學特徵）。

深入硏究之結果，本發明人已發現，在以上討論之取代

纖維素中瘵基之醯基取代基包括實質上至少二員選自乙醯

• 基、丙醯基與丁醯基，而且在總取代程度爲2.50至3.00之

情形，可降低醯化纖維素薄膜之光學各向異性。此醯基取代

程度較佳爲2.75至3.00，更佳爲2.85至3.00之範圍。

［醯化纖維素之聚合程度］

較佳地用於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之聚合程度（以黏度平 

均聚合程度表示）爲180至700之範圍。在乙酸纖維素之情 

形，聚合程度較佳爲180至5 50 ＞更佳爲180至400 ＞而且 

特佳爲180至350。在聚合程度太高之情形，醯化纖維素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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塗布漆溶液具有高黏度，因而難以藉流延形成薄膑 

合程度可藉限制黏度法（Kazuo Uda & Hideo Sait（ 

GAKKAISHI '第 18 卷，第 1 期，第 1 05 - 1 20 頁，19（ 

此方法更詳細地報告於JP-A-9-95538號專利。

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之分子量分布係藉 

層析術評估。較小之多分散指數 Mw/Mn （ Mw：質 

子量，Mn：數量平均分子量）及較窄之分子量分彳 

特定言之'Mw/Mη範圍較佳爲1.0至3.0，更佳爲1

• 而且最希望爲1.0至1.6。

在去除低分子量成分時，平均分子量（聚合程 

但是黏度變爲低於一般醯化纖維素，因而有用。含 

子量成分之醯化纖維素可藉由將低分子量成分自 

法合成之醯化纖維素去除而得。低分子量成分可藉 

之有機溶劑清洗醯化纖維素而去除。在製造含較少 

成分之醯化纖維素之情形，較佳爲將乙醯化反應中 

媒量控制成每100質量份之醯化纖維素爲0.5至2

• 藉由將硫酸觸媒量控制在上述範圍內，可合成由分 

觀點爲有利的（即，具有均勻之分子量分布）之醯彳 

在製造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時，使用水含量比 

2質量％以下，更佳爲1質量％以下，而且特佳爲 

以下之醯化纖維素。醯化纖維素通常含水且已知其 

例範圍爲2.5至5質量％。爲了在本發明中將醯化 

節成此水含量比例，需要將醯化纖維素乾燥。乾燥 

特別地限制，只要可達到所需之水含量比例。爲了 

!。平均聚

）之 SEN-I

12 ）測量。

凝膠穿透

量平均分 

亍較佳。更

.0 至 2.0'

度）提高，

較少低分

藉習知方

由以適當 

'低分子量

之硫酸觸

5質量份。 

•子量分布 

匕纖維素。 

'例較佳爲 

0.7質量％ 

:水含量比 

，纖維素調 

［方法並未

得到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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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，可使用Japan Institute 

and Innovation Journal o f Technical

No.2001-1745 （ 2 0 0 1.0 3 . 1 5 , Japan Institute o f I

Innovation ），第7-12頁詳述之起始棉材料及合 

於用於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，亦可使用二或更多 

素之混合物，只要這些醯化纖維素滿足上述取代 

度、聚合程度、分子量分布等之要求。

在本發明中，較佳爲使用僅包括乙醯基作

• 基，而且總取代程度爲2.50至3.00及平均聚首 

至700之醯化纖維素。

［醯化纖維素之添加劑］

對於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 ' 可視個別製 

的，加入各種添加劑（例如，降低光學各向異的 

波長分散性調節劑、UV阻隔劑、塑性劑、抗降角 

光學特徵控制劑等）。以下將描述這些添加劑。 

可在製備塗布漆之步驟中加入。或者，可在製備

• 終步驟中提供加入添加劑之步驟。

［降低透明薄膜之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之結構: 

以下將描述降低光學薄膜（特別是醯化纖維

各向異性之化合物。深入硏究之結果，本發明人 

種抑制薄膜中醯化纖維素在平面及薄膜厚度方 

化合物，因而將Re降至零且使Rth接近零，而 

光學各向異性。因此，使用一種與醯化纖維素充 

本身不具有棒狀結構或平坦結構之降低光學各 

ο f Invention

Disclosure 

ivention and 

成方法。至 

種醯化纖維 

:基、取代程 

爲醯基取代

「程度爲180

造步驟之目 

匕之化合物、 

军劑、細粒、

這些添加劑 

塗布漆之最

特徵］

7素）之光學

藉由使用一

向之定向之

充分地降低

分地相容且

向異性之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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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物爲有利的。更特定言之，在具有多個平坦官能基（如芳 

基）之情形 '這些官能基不在單一平面上之非平坦結構爲有 

利的。

至於降低醯化纖維素薄膜之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之實

例，可列出下式（1）至（19）表示之化合物。

（1 ）

OR11
0=6-0*

OR13
在上式中，R门至R门各獨立地表示具有1至20個碳

原子之脂族基° R11至R门可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

⑵ ⑶
在式（2）及（3）中，Z表示碳原子、氧原子、硫原子、或 

-NR25--其中R"表示氫原子或烷基。含z之5或6員環可 

具有取代基。丫和與丫22各獨立地表示具有I至20個碳原子 

之酯基、烷氧基拨基、醯胺基、或胺甲醯基。丫21與丫22可 

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m爲1至5之整數，而η爲1至6之整 

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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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2)

在式（4）至（12）中，丫门至丫7。各獨立地表示具有1至20 

個碳原子之酯基 ' 具有1至20個碳原子之烷氧基拨基、具

有1至20個碳原子之醯胺基、具有1至20個碳原子之胺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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醯基、或瘵基。V"至ν°3各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具有1至 

20個碳原子之脂族基。L"至1?°各獨立地表示具有0至40 

個原子(包括0至20個碳原子)之二價飽和鍵聯基。L"至

具有0個原子表示位於鍵聯基兩端之基直接形成單鍵。

V"至及L'至1/°可進一步具有取代基。

在上式中表示烷基或芳基。叩與R'各獨立地表示

(13)

Ο
氫原子、烷基或芳基。R1 ' R2與R3具有總共10或更多個 

碳原子，而且這些基各可具有取代基。

(14)

R4—j-R5

在上式中，R"與叮各獨立地表示烷基或芳基。R“與 

叮具有總共10或更多個碳原子，而且這些基各可具有取 

代基。

在上式中，r|、r2與R3各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烷基。

X表示由一或多個選自以下第1組鍵聯基之基形成之二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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鍵聯基。y表示烷基、芳基或芳烷基。

（第1組鍵聯基）單鍵、-0-、-CO-、-NR4- '伸烷基、與 

伸芳基，其中R°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或芳烷基。

（16）

f

Q1~~X—Q3

在上式中，Q1 ' Q2與Q3各獨立地表示5或6員環。X 

表示 B、C-R （其中 R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）、N、P、或 

P = 0。

• R25 ' R31 ' R32 ' R33 ' R34 '與R”各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

（18）
O R3

r'-c-n-r2
在上式中，R|表示烷基或芳基。R2與R3各獨立地表示

氫原子、烷基或芳基。烷基與芳基可具有取代基。

式（18）表示之化合物之較佳實例爲式（19）表示之化合

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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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 9）
O R6

r4-c-n-r5
在上式（19）中，R4'2與r6各獨立地表示烷基或芳基。 

烷基可爲直鏈、分支或環形。烷基較佳爲具有1至20個， 

更佳爲1至15個，而且最佳爲1至12個碳原子。至於環形 

烷基，特佳爲環己基。芳基較佳爲具有6至36個，更佳爲6 

至24個碳原子。

上述烷基與芳基可進一步具有取代基。取代基之較佳實 

例包括鹵素原子（例如，氯、漠、氟、與碘）、烷基、芳基、 

烷氧基、芳氧基、醯基、烷氧基拨基、芳氧基殒基 '醯氧基、 

磺醯基胺基、徑基、氧基、胺基、與醯基胺基。其更佳實例 

包括鹵素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磺醯基胺基、 

與醯基胺基。其特佳實例包括烷基、芳基、磺醯基胺基、與 

醯基胺基。

［光學薄膜之添加劑］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藉由將上列熱塑性聚合物樹 

脂熱熔成爲聚合物材料然後形成薄膜而製造。或者，其可藉 

溶液薄膜形成法（溶劑流延法）使用聚合物均勻地分散其中 

之溶液製造。在熱熔形成薄膜之情形，在熱熔步驟中可加入 

各種添加劑（例如，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、波長分散 

性調節劑、UV阻隔劑、塑性劑、抗降解劑、細粒、光學特 

徵控制劑等）。另一方面，在由溶液製造光學薄膜之情形， 

視個別製造步驟之目的可將各種添加劑（例如，降低光學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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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向異性之化合物、波萇分散性調節劑' UV阻隔劑、塑性劑'

抗降解劑、細粒、光學特徵控制劑等)加入聚合物溶液(以 

下稱爲塗布漆)。以下將描述這些添加劑。這些添加劑可在 

製備塗布漆之步驟中加入。或者，可在製備塗布漆之最終步 

驟中提供加入添加劑之步驟。

［降低光學薄膜之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］

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特徵之一爲含至少一種下式⑴ 

表示之化合物，其將薄膜厚度方向之遲滯値Rth降至滿足下

• 式(ii)及(iii)指定之要求之範圍。

(i) Rth = ((nx + ny)/2-nz)xd

(ii) (Rth( A)-Rth(O))/A W -1.0

(iii) 0.1 W A W 30。

關於上式(ii)及(iii)-較佳爲(⑴(R t h (A) - R t h (0)) / A S 

-2.0 及(iii) O.1WAW25,更佳爲(ii) (R t h ( A ) - R t h ( 0)) / A -3.0 

及(iii) 0.1 V AW 20。

在上式中，Rth(A)爲含 A%之降低Rth化合物之薄膜之

• Rth(奈米)；Rth(0)爲不含降低Rth化合物之薄膜之Rth(奈 

米)；及A爲化合物相對100份作爲薄膜材料之聚合物質量 

之質量(％)。

(Log P 値)

爲了製造光學薄膜 > 特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 

膜，在防止薄膜中醯化纖維素在面內及薄膜厚度方向定向因 

而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中，較佳爲使用一種具有0至 

7之辛醇-水分配係數(log P値)之化合物。具有超過7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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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g P値之化合物具有不良之與醯化纖維素相容性，因而經 

常造成薄膜變濁或模糊。具有小於ο之log P値之化合物具 

有高親水本性，其有時使醯化纖維素薄膜之抗水性惡化。更 

佳爲log P値範圍爲1至6 -特佳爲1.5至5。

辛醇-水分布係數(log P値)可依照 JIS Z7260- 1 07 

(2000)所述之燒瓶搖動法測量。亦可不使用實際測量而使用 

電腦或實驗法估計辛醇-水分配係數(log P値)。至於此計 

算方法5較佳爲使用 Crippen之碎裂法(J· Chem. Inf.

• Comput. Sci., 27, 2 1 ( 1 98 7))、Viswanadhan 之碎裂法(J·

Chem. Inf. Comput. S c i., 2 9 , 1 63 ( 1 9 8 9))、B r o to 之碎裂法 

(Eur. J. Med. Chem.-Chim. Theor., 1 9, 7 1 ( 1 984))等。更佳 

爲使用 Crippen 之碎裂法(J. Chem. Inf. Comput. S c i., 2 7 , 2 1 

( 1 9 8 7 ))。在測量法測定之化合物之log P値異於其計算値之 

情形，較佳爲使用Crippen之碎裂法判斷化合物是否在所需 

範圍內。

［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之物理性質］

• 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可含芳族基或否。較佳爲， 

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具有150以上但不超過3 000＞更 

佳爲170以上但不超過2000,而且更佳爲200以上但不超過 

1 000之分子量。只要分子量在此範圍內，則此化合物可具有 

指定之單體結構，或由多種此單體單元鍵結在一起組成之寡 

聚物或聚合物結構。

較佳爲，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在25 °C爲液體，或 

爲具有25至2 5 0°C之熔點之固體。更佳爲在25°C爲液體， 

-24-



1353461

或爲具有25至200°C之熔點之固體。亦較佳爲 > 降低光學各 

向異性之化合物在構成醯化纖維素薄膜之塗布漆流延及乾 

燥期間不蒸發。

以固體醯化纖維素含量計，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 

較佳爲以0.01至30質量％，更佳爲1至25質量％，而且特 

佳爲5至20質量％之量加入薄膜

可使用單一化合物作爲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。或 

者，可使用二或更多種化合物於任意比例之混合物。

• 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可在製備塗布漆之任何步 

驟加入。其可在塗布漆製備之最終步驟加入。

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在自至少一側表面至對應 

總薄膜厚度10%之部份之平均含量爲醯化纖維素薄膜中央 

之平均化合物含量之80至99%。化合物含量可藉由，例如， 

JP-A- 8 -5 7 8 7 9號專利所述之紅外線光譜法，將表面上及中央 

處之化合物定量而測定。

以下描述用於本發明之降低醯化纖維素薄膜光學各向

• 異性之化合物之指定實例，雖然本發明不限於這些化合物。

首先敘述式（1）化合物。

在式（1）中，R门至R门各獨立地表示具有1至20個碳原 

子之脂族基。R"至R门可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

現在詳細描述R"至R13 ° R门至R心各獨立地表示具有 

1至20個碳原子，較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更佳爲1 

至12個碳原子之脂族基。在此使用之名詞「脂族基」較佳 

爲表示脂族瘵基，更佳爲烷基（包括鏈型、分支與環形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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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）、烯基或快基。烷基之實例包括甲基、乙基、正丙基、 

異丙基、正丁基、異丁基、第二丁基、第三丁基、正戊基、 

第三戊基、正己基、正辛基、癸基、十二碳基、二十碳基、

2-乙基己基、環戊基、環己基、環庚基、2,6-二甲基環己基、

4-第三丁基環己基、環戊基、1-金剛烷基、2-金剛烷基、雙 

環［2.2.2］辛-3-基等。烯基之實例包括乙烯基、烯丙基、基、 

香葉基、油基' 2-環戊烯-1-基、2-環己烯-1-基等。块基之 

實例包括乙快基與块丙基等。

• Rii至 R门表示之脂族基可經取代。取代基之實例包括

鹵素原子（例如，氯、澡、氟、與碘）、烷基（包括鏈型、 

分支與環形烷基、雙環烷基與活性次甲基）、烯基、怏基、 

芳基、雜環基（任何取代位置處）、醯基、烷氧基拨基、芳

氧基拨基、雜環氧媒基、胺甲醯基、N-醯基胺甲醯基、N-

磺醯基胺甲醯基、N-胺甲醯基胺甲醯基、N-胺磺醯基胺甲醯

基、咔哩基、竣基或其鹽、鰐基、鰐醯基、氤基、拨醯亞胺

基、甲醯基、輕基、烷氧基（包括含伸乙氧基或伸丙氧基重

• 複單元）'芳氧基、雜環氧基、醯氧基、（烷氧基或芳氧基）

拨氧基、胺甲醯氧基、磺醯氧基、胺基、（烷基、芳基或雜

環）胺基、醯基胺基、磺醯胺基、腺基、硫腺基、醯亞胺基、

（烷氧基或芳氧基）拨基胺基、胺磺醯基胺基、半咔口坐基、 

氨基、陽醯基胺基、N-（烷基或芳基）磺醯基腺基、N-醯基 

腺基、N-醯基胺磺醯基、具四級氮原子之雜環基（例如，毗 

U定基、咪U坐基、唾嘛基、與異嗟咻基）、異氧基、亞胺基、

（烷基或芳基）磺醯基、（烷基或芳基）亞磺醯基、磺酸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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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鹽、胺磺醯基、N-醯基胺磺醯基、N-磺醯基胺磺醯基或 

其鹽、麟基、亞麟基、亞麟氧基、亞麟胺基 ' 矽烷基等。

此外，這些基可組合在一起形成複合取代基。此取代基 

之實例包括乙氧基乙氧基乙基、瘵基乙氧基乙基、乙氧基摄 

基乙基等。R11至R门可進一步具有磷酸基作爲取代基。式 

（1）化合物可在每個分子中具有多個磷酸基。

其次敘述式（2）及（3）化合物。

在式（2）及（3）中，Z表示碳原子、氧原子、硫原子、或

• -NR25- ＞其中R"表示氫原子或烷基。具有Z之5或6員環 

可具有取代基。多個取代基可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具有Z之 

5或6員環之實例包括四氫咲喃、四氫哌喃、四氫囉吩、嗟 

吩、毗咯d定、哌U定、口引嗓咻、異口引嗓嚇、克烷、異克烷、四 

氫-2-咲喃酮、四氫-2-哌喃酮、4-丁內醯胺、6-己內醯胺等。

具有Z之5或6員環包括內酯結構或內醯胺結構，即， 

在相鄰Z之碳原子處具有氧基之環形酯或環形醯胺結構。此 

環形酯或環形醯胺結構之實例包括2-毗咯II定酮、2-哌D定酮、

• 5 -戊酮酯 ' 與6 -己酮酯。

R2 5表示氫原子，或具有較佳爲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 

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（包 

括鏈型、分支與環形烷基）表示之烷基之實例包括甲 

基、乙基、正丙基、異丙基、正丁基、異丁基、第二丁基、 

第三丁基、正戊基、第三戊基、正己基、正辛基、癸基、十 

二碳基' 二十碳基'2-乙基己基、環戊基、環己基、環庚基、 

2,6-二甲基環己基、4-第三丁基環己基、環戊基、1-金剛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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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、2-金剛烷基、雙環［2.2.2］辛-3-基笔 

經取代。至於此取代基之實例，可列出 

代基作爲實例。

Y21與 Τ'?各獨立地表示酯基、烷 

或胺甲醯基。酯基較佳爲具有1至20 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 

乙醯氧基、乙基摄氧基、丙基拨氧基、 

基拨氧基、第三丁基拨氧基、第二丁基

• 基、第三戊基拨氧基、正己基摄氧基、 

基戊基拨氧基、正庚基拨氧基、正壬基 

拨氧基、千基拨氧基、1-蔡基拨氧基、 

剛烷拨氧基等。烷氧基拨基較佳爲具韦 

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 

實例包括甲氧基拨基、乙氧基拨基、正 

基拨基、正丁氧基拨基、第三丁氧基親 

第二丁氧基拨基、正戊氧基拨基、第三

• 基拨基 '環己氧基拨基、2-乙基己氧基 

摄基、正辛氧基拨基、3,7-二甲基-3洱 

甲基己氧基拨基、4-第三丁基環己氧荃 

-3-氧基拨基' 1-金剛烷氧基拨基、2-金 

戊二烯氧基拨基、正癸氧基拨基、正十 

四碳氧基摄基、正十六碳氧基拨基等。 

至20個碳原子-更佳爲1至16個碳原 

1 2個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乙醯胺基、

匚。R25表示之烷基可

「上述R"至R门之取

氧基摄基、醯胺基、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 

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 

正丁基拨氧基、異丁 

拨氧基、正戊基拨氧 

環己基狱氧基、1-乙 

拔氧基、正十一碳基

2-蔡基拨氧基、1-金

• 1至20個碳原子，

1至12個碳原子。其 

丙氧基摄基、異丙氧

I基、異丁氧基拨基、 

戊氧基拨基'正己氧 

拨基、1-乙基丙氧基

?氧基拨基、3,5,5-三 

摄基、2,4--甲基戊 

剛烷氧基拨基、二環 

二碳氧基拨基、正十 

醯胺基較佳爲具有1 

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

基按醯胺基、正丙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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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醯胺基 ' 異丙基按醯胺基、正丁基按醯胺基、第三丁基竣

醯胺基、異丁基賤醯胺基、 

胺基、第三戊基竣醯胺基、 

基' 1-乙基戊基按醯胺基' 

醯胺基、正辛基按醯胺基、 

醯胺基、正壬基竣醯胺基、

第二丁基按醯胺基、正戊基按醯

正己基接醯胺基、環己基按醯胺

1-乙基丙基賤醯胺基、正戊基竣

1-金剛烷接醯胺基、2-金剛烷竣

正十二碳基賤醯胺基、正十五碳

基竣醯胺基、正十六碳基按醯胺基等。胺甲醯基較佳爲具有

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

• 至12個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甲基胺甲醯基、二甲基胺甲醯

基、乙基胺甲醯基、二乙基胺甲醯基、正丙基胺甲醯基、異

丙基胺甲醯基、正丁基胺甲醯基、第三丁基胺甲醯基、異丁

基胺甲醯基、第二丁基胺甲醯基、正戊基胺甲醯基、第三戊

基胺甲醯基、正己基胺甲醯基、環己基胺甲醯基、2-乙基己

基胺甲醯基、.2-乙基丁基胺甲醯基、第三辛基胺甲醯基、正

庚基胺甲醯基、正辛基胺甲醯基、1-金剛烷胺甲醯基、2-金

剛烷胺甲醯基、正癸基胺甲醯基、正十二碳基胺甲醯基、正

• 十四碳基胺甲醯基、正十六碳基胺甲醯基等。丫2】與丫22可 

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γ?】與 γ??可進一步具有取代基。至於 

此取代基之實例，可列出上述R"至R门之取代基作爲實例。

m爲1至5，而η爲1至6 °

其次敘述式（4）至（12）化合物。

在式（4）至（12）中，Υ”至丫7°各獨立地表示酯基、烷氧 

基拨基、醯胺基、胺甲醯基、或徑基。酯基較佳爲具有1至 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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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乙醯氧基、乙基拨氧基、丙基拨氧基、 

正丁基拨氧基、異丁基拨氧基、第三丁基拨氧基、第二丁基 

拨氧基、正戊基拨氧基、第三戊基拨氧基、正己基拨氧基、 

環己基摄氧基、ί-乙基戊基拨氧基、正庚基拨氧基、正壬基 

拨氧基、正十一碳基摄氧基、千基拨氧基、1-蔡基拨氧基、

2-蔡基摄氧基、1-金剛烷拨氧基等。烷氧基拨基較佳爲具有 

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 

至12個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甲氧基摄基、乙氧基拨基、正

• 丙氧基拨基、異丙氧基戦基、正丁氧基拨基、第三丁氧基拨 

基、異丁氧基按基、第二丁氧基摄基、正戊氧基拨基、第三 

戊氧基拨基、正己氧基拨基、環己氧基拨基、2-乙基己氧基 

摄基、1-乙基丙氧基拨基、正辛氧基摄基、3,7 -二甲基-3-辛 

氧基拨基、3,5,5-三甲基己氧基拨基、4-第三丁基環己氧基 

媒基、2,4-二甲基戊-3-氧基拨基、1-金剛烷氧基拨基、2-金 

剛烷氧基拨基、二環戊二烯氧基拨基、正癸氧基拨基、正十 

二碳氧基拨基 ' 正十四碳氧基拨基、正十六碳氧基摄基等。

• 醯胺基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

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乙醯胺基、

乙基按醯胺基、正丙基接醯胺基、異丙基竣醯胺基、正丁基

按醯胺基、第三丁基竣醯胺基、異丁基竣醯胺基、第二丁基

按醯胺基、正戊基按醯胺基、第三戊基竣醯胺基、正己基竣

醯胺基、環己基按醯胺基、1-乙基戊基竣醯胺基、1-乙基丙 

基竣醯胺基、正戊基竣醯胺基、正辛基竣醯胺基、1-金剛烷 

按醯胺基、2-金剛烷按醯胺基、正壬基竣醯胺基、正十二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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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賤醯胺基、正十五碳基竣醯胺基、正十六碳基竣醯胺基

等。胺甲醯基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

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。其實例包括甲基

胺甲醯基、二甲基胺甲醯基、乙基胺甲醯基、二乙基胺甲醯

基 ' 正丙基胺甲醯基、異丙基胺甲醯基、正丁基胺甲醯基、 

第三丁基胺甲醯基 ' 異丁基胺甲醯基、第二丁基胺甲醯基、 

正戊基胺甲醯基、第三戊基胺甲醯基、正己基胺甲醯基、環 

己基胺甲醯基、2-乙基己基胺甲醯基、2-乙基丁基胺甲醯

• 基、第三辛基胺甲醯基、正庚基胺甲醯基、正辛基胺甲醯基、

1 -金剛烷胺甲醯基、2-金剛烷胺甲醯基、正癸基胺甲醯基'

正十二碳基胺甲醯基、正十四碳基胺甲醯基、正十六碳基胺 

甲醯基等。Y"至丫7°可進一步具有取代基。至於此取代基 

之實例，可列出上述Ri至R心之取代基作爲實例。

V"至V”各獨立地表示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較佳爲

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之脂族基。

在此使用之名詞「脂族基」較佳爲表示脂族瘗基 > 更佳爲烷

• 基（包括鏈型、分支與環形烷基）、烯基或快基。烷基之實

例包括甲基、乙基、正丙基、異丙基、正丁基、異丁基、第 

二丁基、第三丁基、正戊基、第三戊基、正己基、正辛基、 

癸基、十二碳基、二十碳基、2-乙基己基、環戊基、環己基、 

環庚基、2,6-二甲基環己基、4-第三丁基環己基、環戊基、

1-金剛烷基、2-金剛烷基、雙環［2.2.2］辛-3-基等。烯基之實 

例包括乙烯基、烯丙基、 基、香葉基、油基、2-環戊烯-1- 

基、2-環己烯-1-基等。快基之實例包括乙快基與快丙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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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"至 V"可進一步具有取代基。至於此取代基之實例，可 

列出上述R"至R门之取代基作爲實例。

L，至Ι?。各獨立地表示具有0至40個原子（包括0至 

20個碳原子）之二價飽和鍵聯基。具有0個原子之L”至 

1?°表示位於鍵聯基兩端之基直接形成單鍵。I?】至Ι/。之較 

佳實例包括伸烷基（例如'亞甲基、伸乙基 ' 伸丙基、三亞 

甲基、四亞甲基、五亞甲基、六亞甲基、甲基伸乙基' 乙基 

伸乙基等）、環形二價基（例如，順-1,4-環伸己基、反-1,4-

• 環伸己基、1,3-環亞戊基等）、醍、硫醴、酯、醯胺、国、 

亞硯、硫化物、磺醯胺、伸腺基、硫伸腺基等。這些二價基 

可鍵結在一起形成二價複合基。此複合基之實例包括 

-（CH2）2O（CH2）2- ' -（CH2）2O（CH2）2O（CH2）2- ' 

-（CH2）2S（CH2）2- ' -（CH2）2O2C（CH2）2-等。L” 至 1?° 可進一 

步具有取代基。至於此取代基之實例，可列出上述R"至R13 

之取代基作爲實例。

組合式（4）至（12）中之Y"至γ70、V?】至V"、及L"至

• L80而形成之化合物之較佳實例包括檸檬酸酯（例如，Ο-乙 

醯基檸檬酸三乙酯、Ο-乙醯基檸檬酸三丁酯、檸檬酸乙醯基 

三乙酯、檸檬酸乙醯基三丁酯、三（乙氧基拨基亞甲基）Ο- 

乙醯基檸檬酸酯等）、油酸酯（例如，油酸乙酯、油酸丁酯、 

油酸2-乙基己酯、油酸苯酯、油酸環己酯 '油酸辛酯等）、 

曹麻油酸酯（例如，魁麻油酸甲基乙醯酯等）、癸二酸酯（例 

如，癸二酸二丁酯等）、甘油按酸酯（例如，甘油三乙酸酯、 

甘油三丁酸酯等）、瘵乙酸酯（例如，幾乙酸丁基酎醯基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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酯、徑乙酸乙基猷醯基乙酯、幾乙酸甲基歆醯基乙酯、輕乙 

酸丁基畝醯基丁酯、幾乙酸甲基畝醯基甲酯、瘵乙酸丙基歆 

醯基丙酯、疼乙酸丁基猷醯基丁酯、疼乙酸辛基猷醯基辛酯 

等）、異戊四醇拔酸酯（例如，異戊四醇四乙酸酯、異戊四 

醇四丁酸酯等）、二異戊四醇竣酸酯（例如，二異戊四醇六 

乙酸酯、二異戊四醇六丁酸酯、二異戊四醇四乙酸酯等）、 

三徑甲基丙烷按酸酯（例如，三瘵甲基丙烷三乙酸酯、三瘵 

甲基丙烷二乙酸酯單丙酸酯、三幾甲基丙烷三丙酸酯、三瘵

• 甲基丙烷三丁酸酯、三疼甲基丙烷三-三甲基乙酸酯、三務

甲基丙烷三（第三丁基乙酸酯）、三幾甲基丙烷二-2-乙基 

己酸酯、三疼甲基丙烷四-2-乙基己酸酯、三疼甲基丙烷二 

乙酸酯單辛酸酯、三超甲基丙烷三辛酸酯、三幾甲基丙烷三

（環己烷竣酸酯）等）、JP-A-11-246704號專利所述之甘油

酯 > JP-A-2000-63 5 6 0 號專利所述之二甘油酯 ' JP-A- 1 1 -92 5 74

號專利所述之檸檬酸酯、毗咯U定酮竣酸酯（2-毗咯碇酮-5-

竣酸甲酯、2-毗咯U定酮-5-竣酸乙酯、2-毗咯H定酮-5-按酸丁

• 酯、2邛比咯U定酮-5-竣酸2-乙基己酯）、環己烷二竣酸酯（順

-1,2-環己烷二按酸二丁酯、反-1,2-環己烷二按酸二丁酯、順

-1,4-環己烷二按酸二丁酯、反-1,4-環己烷二按酸二丁酯 

等）、木糖醇竣酸酯（例如，木糖醇五乙酸酯、木糖醇四乙 

酸酯、木糖醇五丙酸酯等）等。

其次提出可用於本發明之式（1）至（12）表示之化合物之

實例，雖然本發明不受其限制。化合物（C-1至C-76）爲式

（1）化合物之實例，而化合物（C-201至C-2 03及C-401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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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-448 ）爲式（2）至（12）化合物之實例。下表所示或括號 

示之1 ο g P 値係依照 Crippen之碎裂法（J. Chem.

Comput. Sci., 27, 2 1 （ 1 987））而測定。

OR1

O=P—OR2

OR3

在上式中至2具有如上式（1）中R"至R门之相 

義'而且其指定實例爲以下化合物C-1至C-76所示。

中所

Inf.

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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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在敘述式（13）及（14）化合物。

在上式（13）中，Ri表示烷基或芳基。R?與叩各獨立地

表示氫原子、烷基或芳基。特佳爲，R1 '叩與廿中碳原子

之和爲10以上。在式（14）中，叩與R'各獨立地表示烷基或 

芳基。R"與 2中碳原子之和爲10以上。烷基與芳基可具有 

取代基。取代基之較佳實例包括氟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烷氧 

基、砸基、與磺醯胺基。其中特佳爲烷基、芳基、烷氧基、 

硯基 ' 與磺醯胺基。烷基可爲鏈型、分支或環形。較佳爲烷

• 基具有1至25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25個碳原子，而且特

佳爲6至20個碳原子（例如，甲基、乙基、丙基、異丙基、 

丁基、異丁基、第三丁基、戊基、異戊基、第三戊基、己基、 

環己基、庚基、辛基、雙環辛基、壬基、金剛烷基、癸基、 

第三丁基、Η—碳基、十二碳基 ' 十三碳基、十四碳基、十 

五碳基、十六碳基、十八碳基、十九碳基、與二癸基）。芳 

基較佳爲具有6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24個碳原子（例 

如，苯基 ' 聯苯基、三聯苯基、荼基、聯蔡基、三聯苯基苯

• 基）。其次提出式（13）或（14）表示之化合物之較佳爲實例，

雖然本發明不限於這些指定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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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烷基，較佳爲具有1至5個碳原子之烷基（例如，甲基、 

乙基、丙基、異丙基、丁基、戊基、或異戊基）。特佳爲 

r|、r2與R3至少之一爲具有I至3個碳原子之烷基（例如， 

甲基、乙基、丙基、或異丙基）。乂較佳爲表示由一或多個 

選自單鍵、-Ο-、-CO-、-NRJ （其中R4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 

芳基、或芳烷基）、伸烷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6個碳原子， 

更佳爲1至3個碳原子，如亞甲基、伸乙基或伸丙基）、或 

伸芳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24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2個碳

• 原子'如伸苯基、伸聯苯基或伸荼基）之基組成之二價鍵聯 

基。更佳爲由一或多個選自-0-、伸烷基與伸芳基之基形成 

之二價鍵聯基。Y較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（較佳爲具有2 

至25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20個碳原子，如乙基、異丙基、 

第三丁基、己基、2-乙基己基、第三辛基、十二碳基、環己 

基、二環己基、或金剛烷基）、芳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24 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8個碳原子，如苯基、聯苯基或蔡 

基）、或芳烷基（較佳爲具有7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

• 至20個碳原子，如千基、甲苯基、第三丁基苯基、二苯基 

甲基、或三苯基甲基）。更佳爲烷基、芳基或芳烷基。關於 

-χ-Y之組合，較佳爲- Χ-Y中碳原子之和爲0至40 ＞更佳爲 

1至30 ＞而且最佳爲1至25。其次提出式（14）表示之化合物 

之較佳實例，雖然本發明不限於這些指定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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Ο

PL-29 PL-30
PL-3 1

其次敘述式(1 6)化合物。

(16)

r 

Q1---- X—Q3

Q' ' Q2與Q'各獨立地表示5或6員環，其可爲瘵環或

-52-



1353461

雜環。此環可爲單環或與其他環一起形成融合環。瘗環之較

佳實例包括經取代或未取代環己烷環、經取代或未取代環庚 

烷環、與芳族埋環，更佳爲芳族瘵環。雜環之較佳實例包括 

具有氧、氮與硫原子至少之一之5或6員環。至於雜環，更 

佳爲具有氧、氮與硫原子至少之一之芳族雜環。

Q1 ' Q'與Q'之較佳實例包括芳族煙環與芳族雜環θ芳

族埋環之較佳實例包括具有6至30個碳原子之單環與雙環 

芳族瘵環（例如，苯環、蔡環等），更佳爲具有6至20個

• 碳原子之芳族埋環，更佳爲具有6至12個碳原子之芳族瘵

環，而且更佳爲苯環。

至於芳族雜環，較佳爲具有氧原子、氮原子與硫原子之

芳族雜環。此雜環之指定實例包括咲喃、毗咯、嚎吩、咪啤、

毗哩、毗D定、毗阱、嗒阱、三哩、三阱、U引嗓 '前哩、瞟U令、 

囉哩咻、嗟嘰、嗟二嘰、曙哩瞄、曙口坐、陽二嘤、唾啪；、異 

座麻、瞅阱、際u 定、座聘咻、嗪呼咻、n幸嚇、喋u 定、口丫卩 定、 

啡麻、啡阱、四瞠、苯并咪U坐、苯并鰐啤、苯并嚎口坐、苯并

• 三啤' 四氮茁等。芳族雜環之較佳實例包括毗ϋ定、三阱與唾

咻。較佳爲Q1 ' Q2與Q3爲芳族瘵環，更佳爲苯環。Q1 ' Q2 

與 Q’可具有取代基，而且取代基之實例包括下述之取代基 

T。

X表示B、C-R （其中R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）、N、P、

或P = O。X較佳爲B、C-R （其中R較佳爲表示芳基、經取

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醯基、烷氧基拨基、芳

氧基拨基、醯氧基、醯基胺基、烷氧基摄基胺基、芳氧基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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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胺基、磺醯基胺基、徑基、読基、鹵素原子（如氟原子、 

氯原子、澳原子、或碘原子）、與竣基，更佳爲芳基、烷氧 

基、芳氧基、輕基、或鹵素原子，而且更佳爲烷氧基或瘵基， 

而且特佳爲幾基）、及N。特佳爲C-R。

式（16）化合物之較佳實例爲下式（17）表示之化合物。

B、C-R （其中R表示氫原子或取代

基）或 N。R" ' R12 ' R13 ' R14 ' R1 5 ' R21、r22、r23、R24

r25、r31、r32、r33、r34、與R? 5各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、RJ, ' 、R

X表示B、C-R （其中R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）、N、P、

或P = 0。X之較佳實例包括B ' C-R （其中R較佳爲表示芳

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醯基、烷氧基

拨基 ' 芳氧基摄基、醯氧基、醯基胺基、烷氧基拨基胺基、 

芳氧基拨基胺基、磺醯基胺基、瘵基、既基、鹵素原子（如

氟原子、氯原子、漠原子、或碘原子）、及竣基，更佳爲芳

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瘵基、或鹵素原子，而且更佳爲烷氧

基或幾基，而且特佳爲徑基）、N、及P = 0。更佳爲C-R與

N，而且特佳爲C-R。

Rll、R12、R13、r14、R15、r21、r22、r23、r24、r25、 

r3】、r32、r33、r34、與 r3 5各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至於 

取代基之實例，可列出下述之取代基ToR“、RI2、rI3、r14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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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15、r21、r22、r23、r24、r25、r31、r32、r33、r34、與 R35

之較佳實例包括烷基 ' 烯基、块基、芳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 

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醯基、烷氧基拨基、芳氧基拨基、 

醯氧基、醯基胺基、烷氧基按基胺基、芳氧基拨基胺基、磺 

醯基胺基 '胺磺醯基、胺甲醯基、烷硫基、芳硫基、磺醯基、 

亞磺醯基、腺基、磷醯胺基、幾基、硫基、鹵素原子（如氟 

原子、氯原子、漠原子、與碘原子）、氨基、硫基、竣基、 

硝基、氫月亏酸基、亞硫醯基、阱基、亞胺基、雜環基（較佳

• 爲具有1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具 

有，例如，氮原子、氧原子與硫原子作爲雜原子，如咪哩基、 

卩比卩定基、陞咻基、咲喃基、哌碇基、嗎咻基、苯并鰐啤基、 

苯并咪哩基、與苯并嗟哩基）、及矽烷基。其更佳實例包括 

烷基、芳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或芳氧基。其 

中特佳爲烷基、芳基與烷氧基。

這些取代基可進一步經取代。在具有二或更多個取代基 

之情形，此取代基可爲相同或不同。如果可行，則這些取代

• 基可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

現在描述上述之取代基T。取代基T之實例包括烷基（較 

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 

特佳爲1至8個碳原子，如甲基、乙基、異丙基、第三丁基、 

正辛基、正癸基、正十六碳基、環丙基、環戊基、與環己基）、 

烯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2個碳原 

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8個碳原子，如乙烯基、烯丙基、2-丁 

烯基、與s-戊烯基）、快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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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8個碳原子，如 

块丙基與3-戊块基）、芳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30個碳原子，

更佳爲6至2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碳原子，如 

苯基、對甲基苯基與蔡基）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（較佳爲

具有0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0至1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 

爲0至6個碳原子，如胺基、甲胺基、二甲胺基、二乙胺基、 

與二千基胺基）、烷氧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 

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8個碳原子，如

• 甲氧基、乙氧基與丁氧基）、芳氧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20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 

碳原子，如苯氧基與2-荼氧基）、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 

個碳原子，如乙醯基、苯甲醯基、甲醯基、與三甲基乙醯基）、 

烷氧基摄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

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氧基拨基與

乙氧基拨基）'芳氧基拨基（較佳爲具有7至20個碳原子，

• 更佳爲7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7至10個碳原子，如

苯氧基摄基）、醯氧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 

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原子，如乙

醯氧基與苯甲醯氧基）、醯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 

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

原子，如乙醯基胺基與苯甲醯基胺基）、烷氧基拨基胺基（較

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

特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氧基拨基胺基）、芳氧基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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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7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至16個碳

原子，而且特佳爲7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摄基胺基）、

磺醯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

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胺基

與苯磺醯基胺基）、胺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0至20個碳原

子，更佳爲0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0至12個碳原子，

如胺磺醯基、甲基胺磺醯基、二甲基胺磺醯基、與苯基胺磺

醯基）、胺甲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

• 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甲醯基、

甲基胺甲醯基、二乙基胺甲醯基、與苯基胺甲醯基）、烷硫

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 

而且特佳爲1至12 

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 

而且特佳爲6至12 

爲具有1至20個碳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 

個碳原子'如甲硫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

個碳原子'如苯硫

原子，更佳爲1至

爲1至1 6個碳原子， 

基與乙硫基）、芳硫 

爲6至16個碳原子， 

基）、磺醯基（較佳 

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

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與甲苯磺醯基）、亞磺

• 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

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亞磺醯基與苯亞磺

醯基）、腺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

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例如，腺基、

甲基腺基與苯基腺基）、磷醯胺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

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

原子，如二乙基磷醯胺基與苯基磷醯胺基）、瘵基、歸基、

鹵素原子（例如，氟原子、氯原子、漠原子、與碘原子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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氤基、硫基、幾基、硝基、氫月亏酸基、亞硫醯基、盼基、亞 

胺基 ' 雜環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 

12個碳原子，而且具有氮原子、氧原子或硫原子作爲雜原 

子，如咪哩基、毗U定基、嗟啦基、咲喃基、哌U定基、嗎附基、 

苯并睛哩基、苯并咪嗖基、與苯并嗟啤基）、矽烷基（較佳 

爲具有3至4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3至3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 

佳爲3至24個碳原子，如三甲基矽烷基與三苯基矽烷基） 

等。這些取代基可進一步經取代。在具有二或更多個取代基

• 之情形，此取代基可爲相同或不同。如果可行，則這些取代 

基可鍵結在一起形成環。

其次參考其指定實例而詳細描述式（16）表示之化合

物。然而應了解，本發明不限於這些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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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描述式（16）或式（19）表示之化合物之較佳實例。然 

而應了解，本發明不限於這些指定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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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D-M FD-15

FD-17

FD-18

刈心5°

O

O

FD-J9

FD-22

N-CC-N 
dob

深入硏究之結果，發明人已發現， 藉由將具有ο至7之

辛醇-水分配係數（log P値）之多瘵基醇酯化合物、竣酸酯

化合物、多環竣酸化合物、或聯酚衍生物加入醯化纖維素，

可降低光學各向異性。

其次提出具有0至7之辛醇-水分配係數（logP値）之 

多輕基醇酯化合物 ' 竣酸酯化合物、多環竣酸化合物、或聯 

酚衍生物之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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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多超基醇酯化合物）

多徑基醇酯爲二幾基或更高醇與一或多種單竣酸之 

酯。其次提出多幾基醇酯化合物之實例，雖然本發明不限於 

這些指定實例。

（多輕基醇）

多幾基醇之較佳實例包括側金盞醇、阿拉伯糖醇、乙二 

醇、二乙二醇、三乙二醇、四乙二醇、1,2-丙二醇、1,3-丙 

二醇、二丙二醇、三丙二醇、1,2-T 二醇、1,3-Τ 二醇、1,4-

• 丁 二醇、二 丁二醇 ' 1,2,4-丁 三醇、1,5-戊二醇、1,6-己二醇、 

己三醇、半乳糖醇、甘露糖醇、3-甲基戊-1,3,5-三醇、2,3- 

二甲-2,3-丁二醇、山梨醇、三轻甲基丙烷、三瘵甲基乙烷、 

木糖醇等。其特佳實例爲三乙二醇、四乙二醇、二丙二醇、 

三丙二醇、山梨醇、三超甲基丙烷、與木糖醇。

（單竣酸）

至於多徑基醇酯中之單竣酸，可使用已知之脂族單竣 

酸、脂環單竣酸、芳族單竣酸等。由改良醯化纖維素薄膜之

• 蒸氣穿透率、水分含量與保留性之觀點，較佳爲使用脂環單 

竣酸或芳族單按酸。

其次提出單竣酸之較佳實例，雖然本發明不受其限制。

至於脂族單按酸，較佳爲使用具有1至32個碳原子， 

更佳爲1至2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0個碳原子之鏈 

型或分支脂肪酸。較佳爲使用乙酸以改良與纖維素酯之相容 

性。亦較佳爲使用乙酸與其他單竣酸之混合物。

脂族單竣酸之較佳實例包括飽和脂肪酸，如乙酸、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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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、丁酸、戊酸、己酸、庚酸、辛酸、壬酸、癸酸、2-乙基 

己竣酸、十一碳酸、月桂酸、十三碳酸、肉豆蔻酸、十五碳 

酸、棕櫚酸、十七碳酸、硬脂酸、十九碳酸、花生酸、蘿酸、 

二十四碳酸、二十六碳酸、二十七碳酸 ' 二十八碳酸、三十 

碳酸、與三十二碳酸，不飽和脂肪酸，如十一烯酸、油酸、 

山梨酸、次亞麻油酸、與花生油酸等。這些脂肪酸可具有取 

代基。

脂環單竣酸之較佳實例包括環戊接酸、環己按酸、環辛

• 竣酸、與其衍生物。

芳族單竣酸之較佳實例包括苯甲酸，將烷基引入苯環中 

之苯甲酸衍生物，如甲苯甲酸，具有二或更多個苯環之芳族 

單按酸，如聯苯按酸、荼按酸、與四氫荼竣酸、及其衍生物。 

其中較佳爲苯甲酸。

在多幾基醇酯中，可使用單一竣酸或其二或更多種之混 

合物。多徑基醇中之0H基可完全經酯化。或者，其中某修 

可維持爲-0H基。較佳爲多輕基醇酯在每個分子中具有三或

• 更多個芳環或環烷環。

其次提出多幾基醇酯化合物之實例，雖然本發明不限於 

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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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

CHaCHj-C-CHa-O-C o

0 —

CHsCHi-C-CHi-O-C-CtHa 
I o 
曲·—C4H9 

II 
o

0
II

CHa-O-C-CtHn

C*· CHj**O ■
I O
CHt-O-C-C^n

Πo

Clh-O-C-^^

CHaCHa-C-CHi-O-C-CHh 
I O

CHj-O-C-CHa
O

C»VH|-C-CHf*0-C-^2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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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7
0—Ο—C~C4H9

Ο 0

C-O-iCH^-O-CCH^-O-CCHah-O-C—》
Ο Q

C~O-(CHa)i-0—(CHafe—(CH^—0-C—y〉 
Ο ο λ~'

O-^CHa-CHa-0 ks-O

（按酸酯化合物）

其次提出竣酸酯化合物之實例。然而，本發明不限於此。

即，其指定實例包括歆酸酯、檸檬酸酯等。駄酸酯之實例包

括瞅酸二甲酯、駄酸二乙酯、猷酸二環己酯、駄酸二辛酯、

族酸二乙基己酯等。檸檬酸酯之實例包括檸檬酸乙醯基三乙

酯與檸檬酸乙醯基三丁酯。此外'可列出油酸丁酯、蹙麻油

酸甲基乙醯酯、癸二酸二丁酯、甘油三乙酸酯、三幾甲基丙

烷三苯甲酸酯等。此外，較佳爲將幾乙酸烷基酥醯基烷酯用

於此目的。幾乙酸烷基飮醯基烷酯中之烷基爲具有1至8個

碳原子之烷基。徑乙酸烷基歆醯基烷酯之實例包括輕乙酸甲

基酎醯基甲酯、瘵乙酸乙基歆醯基乙酯、超乙酸丙基駄醯基

丙酯、徑乙酸丁基酎醯基丁酯、幾乙酸辛基猷醯基辛酯、輕

乙酸甲基駄醯基乙酯、徑乙酸乙基駄醯基甲酯、徑乙酸乙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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畝醯基丙酯、瘵乙酸丙基猷醯基乙酯、疼乙酸甲基駄醯基丙 

酯、徑乙酸甲基歆醯基丁酯、幾乙酸乙基歆醯基丁酯、揑乙

酸丁基駄醯基甲酯、瘵乙酸丁基曲醯基乙酯'幾乙酸丙基歓

醯基丁酯、疼乙酸丁基猷醯基丙酯、幾乙酸甲基畝醯基辛

酯、瘵乙酸乙基歆醯基辛酯、輕乙酸辛基歓醯基甲酯、徑乙

酸辛基酿醯基乙酯等。較佳爲使用幾乙酸甲基歓醯基甲酯、

瘵乙酸乙基駄醯基乙酯、幾乙酸丙基飮醯基丙酯、疼乙酸丁 

基猷醯基丁酯、或幾乙酸辛基猷醯基辛酯。特佳爲超乙酸乙

• 基酥醯基乙酯。亦可使用二或更多種這些幾乙酸烷基訣醯基

烷酯之混合物。

其次提出按酸酯化合物之實例，然而，本發明不限於此。

J-1 J-2

9
^x^C-O-CaHs 
^U^c-O-CH2COOC2H5

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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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-5 J-6

J—8

o=c

Q

（多環按酸化合物）

用於本發明之多環竣酸化合物較佳爲具有 3000以下，更

佳爲250至2000之分子量。關於環形結構， 較佳爲此環係

由3至8個碳原子組成，而且更佳爲6員環及/或5員化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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氮、矽、或其他原子。此環可具有不飽和鍵作爲其一部份。 

例如，6員環可爲苯環或環己烷環。用於本發明之化合物可 

具有多個這些環形結構。即，可使用在單一分子中均具苯環 

與環己烷環之化合物、具有兩個環己烷環之化合物、蔡衍生 

物、 衍生物等。更佳爲使用每個分子中具有三或更多個此 

環形結構之化合物。亦較佳爲至少一個環形結構無不飽和 

鍵。其典型化合物包括松脂酸與松脂酸衍生物，如去氫松脂

酸與玫瑰酸。其此提出這些化合物之化學式，雖然本發明不

限於此。
K-1

K-3

K-5

（聯酚衍生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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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於本發明之聯酚衍生物較佳爲具有1 0000以下之分子 

量。可使用在此範圍內之單體、寡聚物或聚合物。此外'可 

使用具其他聚合物之共聚物，或在其終端經反應性取代基修 

改之化合物。其次提出按酸酯化合物之實例。然而'本發明

CHaCH-CHrOH

OH

_ ρ

CH3

C-^^-eCHa-CH-CHa

O L CHy OH J ■ CW^ Q

複單元之數量。較佳爲l、m與η各爲1至100 -更佳爲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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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20之整數，雖然本發明不受其限制。

［波長分散性調節劑］

其次描述一種減低依照本發明醯化纖維素薄膜之波長 

分散性之化合物。深入硏究之結果，發明人已藉由加入0.01 

至30質量％（以固體醯化纖維素薄膜含量計）之至少一種在 

200至400奈米之紫外線區域中具有吸收且可降低薄膜之 

|Re（4oo）-Re（7oo）| 與 |Rth（4oo）-Rth（7oo）| 之化合物，而調節醯化纖 

維素薄膜之Re與Rth之波長分散性。其加入程度範圍爲0.1

• 至30質量％，因而調節Re與Rth波長。

光學薄膜，特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，較佳 

爲滿足下式（IV）:

（IV ） I R e（4 ο ο）・ Re（ 7 ο ο）I W 1 0 及 |Rth（4oo）-Rth（7oo）| 3 5 °

關於上式，較佳爲 |Re（4oo）・Re（7oo）l《5及

|Rth（4oo）-Rth（7oo）| 2 5 » 更佳爲 | Re（4oo）-Re（7oo）| 垒 3 及

I R t h（ 4 ο ο）・ R t h（ 7 ο ο）I W 2 0 °

醯化纖維素薄膜之Re與Rth値通常在長波長側較在短

• 波長側大。因此，需要藉由將短波長側之Re與Rth値（其 

相對較小）增大而使波長分散性平順。另一方面，一種在200 

至400奈米紫外線區域中具有吸收之化合物具有其中吸收在 

長波長側較在短波長側大之波長分散性特徵。在此化合物本 

身爲各向同性地存在於醯化纖維素薄膜中之情形，顯然雙折 

射性質，因此及Re與Rth之波長分散性，類似吸收之波長 

分散性，在短波長側較大。

如以上所討論，藉由使用一種在200至400奈米紫外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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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中具有吸收，而且在短波長側似乎顯示較大之Re與Rth 

之波長分散性之化合物，可調節醯化纖維素薄膜之Re與Rth 

波長分散性。因此，需要使用於調節波長分散性之化合物與 

醯化纖維素充分地且均勻地相容。此化合物之紫外線區域吸 

收區較佳爲範圍爲200至4 00奈米，更佳爲220至395奈米， 

而且更佳爲240至390奈米。

近年來，在用於電視機、膝上型個人電腦、行動電話等 

之液晶顯示單元需要具有優良穿透性之光學構件，而以低電

• 力提高亮度。在加入一種在200至400奈米之紫外線區域中 

具有吸收且可降低醯化纖維素薄膜之|Re（4oo）-Re（7oo）|與 

|Rth（4oo）-Rth（70o）|之化合物之情形，由此觀點需要使此化合 

物具有優良之光譜穿透率。在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 

中，希望在380奈波長處之光譜穿透率爲45%以上但不超過 

95%，及在350奈波長處之光譜穿透率爲10%以下。

由蒸發性質之觀點，上述較佳地用於本發明之波長分散 

性調節劑之分子量較佳爲範圍爲250至1000，更佳爲260

• 至800，更佳爲270至800,而且特佳爲300至800。只要分 

子量在此範圍內，則可使用指定之單體結構、或具有多種此 

單體單元鍵結在一起之寡聚物結構或聚合物結構。

較佳爲，此波長分散性調節劑在製造醯化纖維素薄膜之 

塗布漆流延及乾燥期間不蒸發。

（化合物加入程度）

以固體醯化纖維素含量計，較佳地用於本發明之波長分

散性調節劑較佳爲以0.01至30質量％，更佳爲0.1至20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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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％，而且特佳爲0.2至10質量％之量加入。

（加入化合物之方法）

至於波長分散性調節劑，可使用單一化合物。或者，可 

使用二或更多種化合物於任意比例之混合物。

波長分散性調節劑可在製造塗布漆期間之任何步驟加 

入。其可在塗布漆製備步驟之最終步驟加入。

較佳地用於本發明之波長分散性調節劑之指定實例包 

括苯并三哩化合物、二苯基酮化合物、含氤基化合物、氧基

• 二苯基酮化合物、柳酸酯化合物、鎳錯合物化合物等，雖然 

本發明不限於這些化合物。

至於苯并三噪化合物，較佳爲在本發明中使用式（101）

表示者作爲波長分散性調節劑。

式（101） Q1 -Q2-OH

在上式中，Qi表示含氮芳族雜環，而Q?表示芳環。

Qi表示含氮芳族雜環，較佳爲5至7員含氮芳族雜環， 

而且更佳爲5或6員含氮芳族雜環，如咪哩、毗啜、三哩、

• 四哩、嚏哩、曙瞠、硒瞠、苯并三哩、苯并嚏嗖、苯并曙哩、 

苯并硒哩、嗟二哩、鰐二啜、荼嗟口坐、荼陽嗖、氮苯并咪哩、 

瞟U令、毗！1定、毗阱、嚅卩定、嗒阱、三阱、三氮罚、四氮前等。

更佳爲，Qi表示5員含氮芳族雜環，如咪哩、毗U坐、三哩、 

四哩、嗟哩、鰐哩、苯并三呼、苯并廛口坐、苯并鰐哩、嗟二 

啜、或鰐二哩，而且特佳爲苯并三□坐。

Q】表示之含氮芳族雜環可具有取代基，而且取代基之實 

例包括後述之取代基Τ ο在具有多個取代基之情形，這些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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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基可鍵結在一起形成另外之環。

Q?表示之芳環可爲芳族痙環或芳族雜環。其可爲單環， 

或其可與其他環一起形成融合環。

芳族痙環之較佳實例包括具有6至30個碳原子之單環 

或雙環芳族瘗環（例如，苯環與荼環等），更佳爲具有6至 

20個碳原子之芳族痙環，而且更佳爲具有6至12個碳原子 

之芳族瘵環。最佳爲苯環。

芳族雜環之較佳實例包括含氮或含硫芳族雜環。此雜環

• 之指定實例包括曝吩、咪哩、毗哩、毗碇、毗阱、嗒阱、三 

哩、三聊、口引嗓、前嗖、瞟時、嚎哩咻、嚎啤、嚎二哩、骋 

哩麻、鰐哩、曙二啤、嗟咻、異隆咻、瞅阱、際碇、唾聘咻、 

嚨哩啦、U幸麻、喋碇、口丫卩定、啡嚇、啡阱、四哩、苯并咪口坐、 

苯并疇哩、苯并嗟哩、苯并三哩、四氮苗等。芳族雜環之較 

佳實例包括毗碇、三阱與唾麻。

Q?表示之芳環較佳爲芳族瘵環，更佳爲蔡環或苯環，而 

且特佳爲苯環。

• 取代基T之實例包括烷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 

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8個碳原子， 

如甲基、乙基、異丙基、第三丁基、正辛基、正癸基、正十 

六碳基、環丙基、環戊基、與環己基）、烯基（較佳爲具有 

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 

至8個碳原子，如乙烯基、烯丙基、2-丁烯基、與s-戊烯基）、 

块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2個碳原 

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8個碳原子，如快丙基與3-戊快基）、

-84- 



1353461

芳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20個碳原 

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基、對甲基苯基與 

蔡基）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（較佳爲具有0至20個碳原 

子，更佳爲0至1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0至6個碳原子， 

如胺基、甲胺基、二甲胺基、二乙胺基、與二千基胺基）、 

烷氧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 

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8個碳原子，如甲氧基、乙氧基與丁 

氧基）、芳氧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20個碳原子 > 更佳爲6

• 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與

2-荼氧基）、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 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乙醯基、 

苯甲醯基、甲醯基、與三甲基乙醯基）、烷氧基拨基（較佳 

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 

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氧基拨基與乙氧基拨基）、芳 

氧基拨基（較佳爲具有7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至16個 

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7至10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拨基）、

• 醯氧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 

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原子，如乙醯氧基與苯甲醯 

氧基）、醯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 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原子，如乙醯基胺 

基與苯甲醯基胺基）、烷氧基拨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 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2個 

碳原子，如甲氧基拨基胺基）、芳氧基拨基胺基（較佳爲具 

有7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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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按基胺基）、磺醯基胺基（較佳 

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 

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胺基與苯磺醯基胺基）、 

胺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0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0至16個 

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0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磺醯基、甲基 

胺磺醯基、二甲基胺磺醯基、與苯基胺磺醯基）、胺甲醯基

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 

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甲醯基、甲基胺甲醯基、

• 二乙基胺甲醯基、與苯基胺甲醯基）、烷硫基（較佳爲具有 

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 

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硫基與乙硫基）、芳硫基（較佳爲具 

有6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 

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硫基）、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 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 

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與甲苯磺醯基）、亞磺醯基（較佳爲 

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

•.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亞磺醯基與苯亞磺醯基）、腺基

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 

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例如，腺基、甲基腺基與苯 

基腺基）、磷醯胺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 

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二乙 

基磷醯胺基與苯基磷醯胺基）、瘵基、疏基、鹵素原子（例 

女氟原子、氯原子、漠原子、與碘原子）、氧基、硫基、 

按基、硝基、氫月亏酸基 '亞硫醯基、阱基、亞胺基、雜環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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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較佳爲具有1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 

而且具有氮原子、氧原子或硫原子作爲雜原子，如咪哩基、 

毗U定基、嗟射基、咲喃基、哌d定基、嗎嗽基、苯并陽哩基、 

苯并咪哩基、與苯并嚎瞠基)、矽烷基(較佳爲具有3至40 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3至3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3至24個 

碳原子，如三甲基矽烷基與三苯基矽烷基)等。這些取代基 

可進一步經取代。在具有二或更多個取代基之情形，此取代 

基可爲相同或不同。如果可行，則這些取代基可鍵結在一起 

• 形成環。

至於式(101)表示之化合物，下式(101-A)表示之化合物

較佳。

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

R° 、 R' 、 R6 、 R?、與 R8 各獨

R1 ' R2 ' R3 ' R4 ' R5 ' R6 ' R?、與 R*各獨立地表示氫

原子或取代基。至於取代基，可使用上述之取代基Τ ο這些

取代基可進一步經其他取代基取代，而且此取代基可融合在 

一起形成環形結構。

R’與R’較佳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烯基、快基、芳

-87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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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子，更佳爲氫原子或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-而且 

特佳爲具有1至12個(較佳爲4至12個)碳原子之烷基。

R2與討較佳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基 '烯基、块基、芳 

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瘵基、或鹵素 

原子。其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 

或鹵素原子，更佳爲氫原子或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， 

特佳爲氫原子或甲基，而且最希望爲氫原子。

R5與R8較佳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烯基、块基、芳

• 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瘵基、或鹵素 

原子。其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 

或鹵素原子，更佳爲氫原子或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， 

特佳爲氫原子或甲基，而且最希望爲氫原子。

R6與R7較佳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基 '烯基、快基、芳 

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幾基、或鹵素 

原子。其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 

或鹵素原子，更佳爲氫原子或鹵素原子 > 而且特佳爲氫原子

• 或氯原子。

至於式(101)表示之化合物，下式(101-B)表示之化合物 

更佳。

式(101-B)

-88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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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同意義。其較佳範圍亦相同。

其次提出式(101)表示之化合物之較佳實例，雖然本發

明不限於這些指定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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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示之苯并三哩化合物中，由保留性之觀點-已證實 

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含分子量爲320以下之苯并三 

哩化合物爲有利的。

至於二苯基酮化合物，其爲可用於本發明之波長分散性

調節劑之一，較佳爲使用下式（102）表示之化合物。

2與Q?各獨立地表示芳環。X表示NR

（其中R爲氫原子或取代基）。

Q】與Q?表示之芳環可爲芳族徑環或可爲芳族雜環。其

可爲單環或與其他環形成融合環。

Qi與Q'表示之芳族埋環之較佳實例包括具有6至30 

個碳原子之單環或雙環芳族瘵環（例如，苯環、荼環等）， 

更佳爲具有6至20個碳原子之芳族埋環，而且更佳爲具有6 

至12個碳原子之芳族瘵環。最希望爲苯環。

Qi與Q2表示之芳族雜環之較佳實例包括含氧原子、氮 

原子與硫原子至少之一之芳族雜環。此雜環之指定實例包括 

咲喃、毗咯、嗟吩、咪啜、毗口坐、毗碇、毗阱、嗒阱 '三哩、 

三阱、口引嗓、萌口坐、瞟時、嚎哩啾、囉噪、嚎二哩、聘哩啦、 

陽哩、卩葺二哩、唾嚇、異嘩咻、酰阱、口奈u定、宦鰐嚇、嗟啤 

附、n幸聯、喋卩定、口丫 u定、啡啦、啡阱、四哩、苯并咪口坐、苯 

并鰐嗖、苯并嚎u坐 ' 苯并三哩、四氮罚等。芳族雜環之較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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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10個碳原子之芳族痙環，而且更佳爲經取代或未取代苯 

垢°

Qi與Q2可具有取代基，而且此取代基之實例包括下述 

之取代基T-其條件爲此取代基絕不含竣酸、磺酸或四級銭 

鹽。如果可行，則取代基可鍵結在一起形成環形結構。

X表示NR（其中R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，其包括下述 

之取代基T）、氧原子或硫原子。X較佳爲 NR（其中R較 

佳爲表示醯基或磺醯基，而且此取代基可進一步具有取代

• 基）或氧原子。特佳爲氧原子。

取代基T之實例包括烷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 

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8個碳原子， 

如甲基、乙基、異丙基、第三丁基、正辛基、正癸基、正十 

六碳基、環丙基、環戊基、與環己基）、烯基（較佳爲具有 

2至20個碳原子·更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 

至8個碳原子，如乙烯基、烯丙基、2-T烯基、與s-戊烯基）、 

快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2個碳原

• 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8個碳原子，如快丙基與3-戊快基）、 

芳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30個碳原子-更佳爲6至20個碳原 

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基、對甲基苯基與 

蔡基）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（較佳爲具有0至20個碳原 

子，更佳爲0至1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0至6個碳原子， 

如胺基、甲胺基、二甲胺基、二乙胺基、與二千基胺基）、 

烷氧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 

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8個碳原子，如甲氧基、乙氧基與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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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基）、芳氧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與

2-蔡氧基）、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 > 更佳爲1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乙醯基、

苯甲醯基、甲醯基、與三甲基乙醯基）、烷氧基摄基（較佳 

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

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氧基拨基與乙氧基拨基）、芳 

氧基拨基（較佳爲具有7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至16個

• 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7至10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拨基）、

醯氧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 

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原子，如乙醯氧基與苯甲醯

氧基）、醯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 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原子，如乙醯基胺 

基與苯甲醯基胺基）、烷氧基拨基胺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12個 

碳原子，如甲氧基拨基胺基）、芳氧基拨基胺基（較佳爲具

• 有7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

7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拨基胺基）、磺醯基胺基（較佳 

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

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胺基與苯磺醯基胺基）、 

胺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0至20個碳原子 ' 更佳爲0至16個 

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0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磺醯基、甲基 

胺磺醯基、二甲基胺磺醯基、與苯基胺磺醯基）、胺甲醯基

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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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甲醯基、甲基胺甲醯基、 

二乙基胺甲醯基、與苯基胺甲醯基）、烷硫基（較佳爲具有 

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 

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硫基與乙硫基）、芳硫基（較佳爲具 

有6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 

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硫基）、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 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 

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與甲苯磺醯基）、亞磺醯基（較佳爲

• 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

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亞磺醯基與苯亞磺醯基）、腺基

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 

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例如，腺基、甲基腺基與苯 

基腺基）、磷醯胺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 

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二乙 

基磷醯胺基與苯基磷醯胺基）、輕基、既基、鹵素原子（例 

如，氟原子、氯原子、漠原子、與碘原子）、氧基、硫基、

• 竣基、硝基、氫月亏酸基、亞硫醯基、阱基、亞胺基、雜環基

（較佳爲具有1至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 

而且具有氮原子、氧原子或硫原子作爲雜原子，如咪哩基、 

毗碇基、嗤啾基 ' 咲喃基、哌H定基、嗎麻基、苯并陽哩基、 

苯并咪瞠基、與苯并嚎哩基）、矽烷基（較佳爲具有3至40 

個碳原子，更佳爲3至3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3至24個 

碳原子，如三甲基矽烷基與三苯基矽烷基）等。這些取代基 

可進一步經取代。在具有二或更多個取代基之情形，此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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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可爲相同或不同。如果可彳 

形成環。

至於式(102)表示之化合

較佳。

各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2

R1 、 R2 、 R3 、 r4 、 R5 、］ 

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至於取, 

這些取代基可進一步經其他］ 

在一起形成環形結構。

R1 ' R3 ' R5 ' R6 > R8 ' J 

基、烯基、快基、芳基、經貝 

氧基、瘵基、或鹵素原子。3 

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或鹵; 

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，而上 

爲氫原子。

R?較佳爲表示氫原子、 

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； 

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具有1 

至20個碳原子之胺基、具有

r，則這些取代基可鍵結在一起

物，下式(102-A)表示之化合物

、R“ 、 R5 、 R6 、 R7 、 R8 、與 R9

<6 ' R7 ' R8 '與 r9各獨立地表

'弋基，可使用上述之取代基Τ ο 

仪代基取代，而且取代基可融合

n R9較佳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 

攵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 

娄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 

萦原子，更佳爲氫原子或具有1 

L特佳爲氫原子或甲基。最希望 

烷基、烯基、块基、芳基、經取 

专氧基、疑基、或鹵素原子。其 

至20個碳原子之烷基、具有0

1至12個碳原子之烷氧基、具

_ 9 6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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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6至12個碳原子之芳氧基、或徑基，更佳爲具有1至20 

個碳原子之烷氧基，而且特佳爲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 

氧基。

R?較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烯基、快基、芳基、經取 

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 ' 芳氧基、徑基、或鹵素原子。其 

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具有1至20個碳原子之烷基、具有0 

至20個碳原子之胺基、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氧基、具 

有6至12個碳原子之芳氧基、或幾基，更佳爲氫原子或具 

有1至20個碳原子之烷基(較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更佳 

爲1至8個碳原子，而且更佳爲甲基)。特佳爲甲基或氫原 

子。

至於式(102)表示之化合物，下式(102-B)表示之化合物 

更佳。

在上式中，R10表示氫原子、經取代或未取代烷基、經 

取代或未取代烯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块基 ' 或經取代或未取 

代芳基。

R10表示氫原子、經取代或未取代烷基、經取代或未取 

代烯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快基、或經取代或未取代芳基。至 

於取代基，可使用上述之取代基T。

Ri °較佳爲表示經取代或未取代烷基，更佳爲具有5至 

20個碳原子之經取代或未取代烷基，更佳爲具有5至12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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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原子之經取代或未取代烷基(例如，正己基、2-乙基己基、 

正辛基、正癸基、正十二碳基、或千基)，而且特佳爲具有 

5至12個碳原子之經取代或未取代烷基(例如，2-乙基己基、 

正辛基、正癸基、正十二碳基、或千基)。

式(102)表示之化合物可藉JP-A-U-12219號專利報告 

之已知方法合成。

其次提出式(102)表示之化合物之指定實例，雖然本發明

不限於這些指定實例。

心 Ο O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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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發明中，亦可使用含氤基化合物作爲波長分散性

調節劑。至於此含氤基化合物，較佳爲式(103)表示之化合

物

式

在 上 式中＞ Q1與Q2獨立地各表示芳環。X】與χ2各表

磺醯基、或芳族雜環。

-10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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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i與Q?表示之芳環可爲芳族瘵環或芳族雜環。其可 

爲單環，或與其他環形成融合環。

此芳族煙環之較佳實例包括具有6至30個碳原子之單 

環或雙環芳族痙環（例如，苯環、蔡環等），更佳爲具有6

至20個碳原子之芳族瘵環-而且更佳爲具有6至12個碳 

原子之芳族瘵環。最希望爲苯環。

此芳族雜環之較佳實例

環 。此雜環之指定實例包括

• 、嗒聊、 二哩、= 阱' 11引

、嗟二瞠 、曙哩瞅 、鰐哩

、竦卩定、 嗟鰐麻、

包 括 含 氮 原 子 或 硫 原 子 芳 族 雜

吩 、 咪 、 毗 、 毗 碇 、 毗

嗓 、 前 、 瞟 、 嚎 、

、 曙 二 、 、 異 財 、

、 、 喋 u定 、 ΠΪ n定 、 啡 嚇 、

啡阱、四啜、苯并咪哩、苯并鰐哩、苯并囑哩、苯并三瞠、

四氮罚等。芳族雜環之較佳實例包括毗U定、三阱與嗟咻。

Qi與 Q'表示之芳環各較佳爲芳族瘵環，而且更佳爲

苯環。

Qi與 Q'可具有取代基，而且取代基之實例包括下述 

之取代基T。取代基T之實例包括烷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 

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8 

個碳原子'如甲基、乙基、異丙基、第三丁基、正辛基、 

正癸基、正十六碳基、環丙基、環戊基、與環己基）、烯 

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-更佳爲2至12個碳原 

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8個碳原子，如乙烯基、烯丙基、2-

丁烯基、與s-戊烯基）、快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

子，更佳爲2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2至8個碳原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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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块丙基與 3-戊快基）、芳基（較佳爲具有6至30個碳原

子 ，更佳爲 6至2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6至12個碳原

子 ，如苯基 、對甲基苯基與蔡基）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

( 較佳爲 具有0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0至10個碳原子，

而 且 特佳 爲0至6個碳原子，如胺基' 甲胺基、二甲胺基'

乙 胺基 、與二千基胺基）、烷氧基（較佳爲具有 1至20

個碳 原子 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 1 至8個

碳原 子， 如甲氧基、乙氧基與丁氧基）、芳氧基 較佳爲

具有 6至 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6至16個碳原子 而且特

佳爲 6至 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與2 -蔡氧基）、 醯基（較

佳爲具有 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 > 而

且特佳爲 1至12個碳原子，如乙醯基、苯甲醯基、甲醯基、

與三甲基 乙醯基）、烷氧基拨基（較佳爲具有2至20 個碳

原子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-而且特佳爲2至12 個碳

原子， 如 甲 氧基拨基與乙氧基拨基）、芳氧基拨基 較佳

爲具有 7 至 20個碳原子 ，更佳爲7至16個碳原子 而且

特佳爲 7 至 10個碳原子 ，如苯氧基摄基）、醯氧基 較佳

爲具有 2 至 20個碳原子 ，更佳爲2至16個碳原子 而且

特佳爲 2 至 10個碳原子 ■如乙醯氧基與苯甲醯氧基 ) 、醯

基胺基 ( 較佳爲具有2至20個碳原子 > 更佳爲2至16個

碳原子 >而且特佳爲2至10個碳原子·如乙醯基胺基與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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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7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7至16個碳原子-而且特佳

爲7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氧基狱基胺基）、磺醯基胺基（較

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

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胺基與苯磺醯基胺

基）、胺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0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0

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0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磺醯

基、甲基胺磺醯基、二甲基胺磺醯基、與苯基胺磺醯基）、

胺甲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-更佳爲1至16

• 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胺甲醯基 '甲

基胺甲醯基、二乙基胺甲醯基、與苯基胺甲醯基）、烷硫

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 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

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 12個碳原子，如甲硫基與乙硫基）、

芳硫基（較佳爲具有 6至20個碳原子 > 更佳爲6至16個

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 6至12個碳原子，如苯硫基）、磺醯

（較佳爲具有1至 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

，而且特佳爲1至 12個碳原子，如甲磺醯基與甲苯磺醯

基

子

基 ）、亞磺醯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

至 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-如甲亞磺

醯基與苯亞磺醯基）、腺基（較佳爲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

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 

例如，腺基、甲基腺基與苯基腺基）、磷醯胺基（較佳爲 

具有1至2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6個碳原子 > 而且特 

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如二乙基磷醯胺基與苯基磷醯胺 

基）、幾基、疏基、鹵素原子（例如，氟原子、氯原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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漠原子、與碘原子）、氤基、硫基、竣基、硝基、氫月亏酸 

基、亞硫醯基、阱基、亞胺基、雜環基（較佳爲具有ϊ至 

30個碳原子，更佳爲1至12個碳原子，而且具有氮原子、 

氧原子或硫原子作爲雜原子，如咪啤基、毗U定基、座附基、 

咲喃基、哌碇基、嗎啾基、苯并鰐哩基、苯并咪啤基、與 

苯并囈醴基）、矽烷基（較佳爲具有3至40個碳原子，更 

佳爲3至30個碳原子，而且特佳爲3至24個碳原子，如 

三甲基矽烷基與三苯基矽烷基）等。這些取代基可進一步

• 經取代。在具有二或更多個取代基之情形，此取代基可爲

相同或不同。如果可行，則這些取代基可鍵結在一起形成 

環。

X'與 X2各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，其條件爲其至少之 

一表示氨基、拨基、磺醯基、或芳族雜環。至於 X）與 X2 

表示之取代基 > 可爲上述之取代基τ - X1與χ2表示之取代 

基可經其他取代基取代。x】與 Χ2可融合在一起形成環形 

結構。

• X】與疋之較佳實例包括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氧基、 

硝基、戦基、磺醯基、與芳族雜環，更佳爲氧基、拨基、 

磺醯基、與芳族雜環，仍更佳爲氧基與拨基，而且特佳爲 

氤基與烷氧基拨基（-C（ = O）OR，其中R爲具有1至20個 

之碳原子之烷基、具有6至12個之碳原子之芳基、或其組 

合）。

至於式（103）表示之化合物，下式（103-A）表示之化合物

較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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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（103-A）

在上式中，R1 ' R2 ' R3 ' R4 ' R5 ' R6 ' R?、r8、r9、 

與R

"各獨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x】及 χ2各具有如 

式（20）中之相同意義■而且其較佳範圍亦相同。

R1 ' R2 ' R3 ' R4 ' R5 ' R6 ' R7、 β?、 R9 .與 R】。各獨 

立地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至於取代基，可使用上述之取 

代基 T。這些取代基可進一步經其他取代基取代，而且取 

代基可融合在一起形成環形結構。

R1 、 R? 、 R? 、 r4 、 r5 、 r6 、 r7 、 r8 、 R9 、與 r10 較佳 

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烯基、烘基、芳基、經取代或未 

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瘵基、或鹵素原子。其更佳 

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或鹵素原 

子，更佳爲氫原子或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，而且特 

佳爲氫原子或甲基。最希望爲氫原子。

R3與R*較佳爲各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烯基、块基、 

芳基、經取代或未取代胺基、烷氧基、芳氧基、幾基、或 

鹵素原子。其更佳爲表示氫原子、具有1至20個碳原子之 

烷基、具有0至20個碳原子之胺基、具有1至12個碳原 

子之烷氧基、具有6至12個碳原子之芳氧基、或徑基，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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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爲氫原子、具有1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或具有1至12 

個碳原子之烷氧基'而且特佳爲氫原子。

至於式(103)表示之化合物，下式(103-B)表示之化合物

更佳。

式(103-B)

具有如式(103-Α)中之相同意義'

而且其較佳範圍亦相同。X?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。

X?表示氫原子或取代基，而且可使用上述之取代基Τ

作爲取代基。如果可行 > 其可進一步經其他取代基取代。 

X，較佳爲表示氫原子、烷基、芳基、氤基、硝基、拨基、 

磺醯基 ' 或芳族雜環-更佳爲氧基或拨基-而且特佳爲氧 

基或烷氧基拨基(-C( = O)CR，其中R表示具有1至20個 

碳原子之烷基、具有6至12個碳原子之芳基、或其組合)。

• 至於式(103)表示之化合物，下式(103-C)表示之化合物

更佳。

式（103-C）

具有如式(103-A)中之相同意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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烷基。

在R3與R*均爲氫原子之情形，R2】較佳爲表示具有2 

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，更佳爲具有4至12個碳原子之烷 

基，更佳爲具有6至12個碳原子之烷基，而且特佳爲正辛 

基、第三辛基、2-乙基己基、正癸基、或正十二碳基。最 

希望爲2-乙基己基。

在R?與R*均不爲氫原子之情形較佳爲表示具有 

不超過20個碳原子之烷基，而且使得式(103-C)表示之化

• 合物之分子量爲3 00以上。

式(10 3)表示之化合物可藉 Journal o f American 

Chemical Society -第 63 卷，第 3452 頁(1941)所述之方法 

合成。

其次提出式(103)表示之化合物之指定實例-雖然本發 

明不限於這些指定實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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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V-202

UV-203

UV-204

UV-207

UV-208

UV-209

UV-205
UV-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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υν-ζπ

UV-212

UV-215

UV-217

UV-218

UV-219

UV-220

UY-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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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V-221 UV-226

UV-222 UV-227

UV-228

UV-229

UV-225

CN

［消光劑細粒］

UV-223

UV-224

UV-231

較佳爲光學薄膜- 特

膜，含細粒作爲消光劑

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

。可用於醯化纖維素薄膜之細粒之實

例包括二氧化矽、二氧化钛、氧化鋁、氧化錯、碳酸鈣 ' 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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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、黏土、烘烤高嶺土、烘烤矽酸鈣、水合矽酸鈣、矽酸鋁、 

矽酸鎂、與磷酸鈣。較佳爲含矽之細粒，因爲其具有低濁度。

特佳爲二氧化矽。較佳爲二氧化矽細粒具有20奈米以下之

平均一級粒度及70克/公升以上之視比重。具有5至16奈 

米之小平均一級粒度之細粒更佳，因爲可降低所得薄膜之霧 

値。視比重較佳爲90至200克/公升以上，而且更佳爲100 

至200克/公升以上。較大之視比重可製備濃度較高之分散 

液'因而改良霧値及凝集體。

• 這些細粒形成具有0.1至3.0微米之平均二級粒度之凝 

集體。在薄膜中，這些細粒係如一級顆粒之凝集體而產生， 

而且在薄膜表面上提供高度爲0.1至3.0微米之不規則體。

較佳爲平均二級粒度爲0.2微米至1.5微米，更佳爲0.4微 

米至1·2微米，而且最希望爲0.6微米至1.1微米。一級或 

二級粒度係藉由在掃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薄膜中之顆粒，而 

且以其圓周之直徑作爲粒度而測定。在不同位置處觀察200 

個顆粒以其平均値作爲平均粒度。

• 至於二氧化矽細粒，可使用市售產品，如 AEROSIL

R97 2 ' R972V ' R9 74 ' R812、200、200V ' 300、R202、0X50、 

與TT600（各由NIPPON AEROSIL製造）。至於氧化鈴細粒， 

例如，可使用商標爲 AEROSIL R976與R811 （各由NIPPON 

AEROSIL製造）之市售產品。

這些產品中1特佳爲 AEROSIL 200V 與 AEROSIL

R9 7 2V，因爲其爲具有20奈米以下之平均一級粒度及70克/

公升以上之視比重之二氧化矽細粒，而且施加大爲降低磨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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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數同時將光學薄膜之濁度維持在低程度之效果。

爲了得到具有平均二級粒度小之顆粒之醯化纖維素薄

膜，在本發明中製備細粒分散液之步驟中可提議一些技術。

例如，將細粒與溶劑攪拌混合而事先產生細粒分散液。然後 

將此細粒分散液加入少量已分別地製備之醯化纖維素溶液 

且在攪拌下溶於其中。然後將其進一步混合主醯化纖維素塗 

布漆溶液。由達成二氧化矽細粒之高分散性同時造成極少之 

二氧化矽細粒再凝集之觀點，其爲較佳之製法。一種替代方

• 法包括將少量纖維素酯加入溶劑，在攪拌下溶解之，然後加 

入細粒，在分散機中分散細粒而得細粒添加劑之溶液，然後 

在線上混合器中將細粒添加劑之溶液與塗布漆溶液充分地 

混合。雖然本發明不限於這些方法，較佳爲，例如，在將二 

氧化矽細粒混合及分散於溶劑之步驟中'二氧化矽濃度範圍 

爲5至30質量％，較佳爲10至25質量％，而且最佳爲1 5 

至20質量％。分散液濃度越高越佳，因爲溶液濁度降低因而 

改良凝集。塗布漆溶液中之醯化纖維素最終含量範圍較佳爲

• 0.01至1.0克/平方米-更佳爲0.03至0.3克/平方米，而且 

最佳爲0.08至0.16克/平方米。

可作爲溶劑之低碳醇之較佳實例包括甲醇、乙醇、丙 

醇、異丙醇、與丁醇。低碳醇以外之溶劑並未特別地限制， 

雖然較佳爲使用已用於形成纖維素酯薄膜之溶劑。

［塑性劑、抗降解劑、及剝除加速劑］

除了上述之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及波長分散性

調節劑，光學薄膜，特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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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視目的在各種製備階段含各種添加劑(例如，塑性劑、紫 

外線阻隔劑、抗降解劑、剝除加速劑、紅外線吸收劑)。這 

些添加劑可爲固態物質或油狀物質。即，其熔點或沸點並未 

特別地限制。例如，可使用一種熔點爲2 0 °C以下之紫外線吸 

收劑與另一種熔點爲20 °C以上之紫外線吸收劑之混合物。類 

似地，可使用塑性劑之混合物，例如'其敘述於

JP-A-200 1 - 1 5 1 901號專利。紅外線吸收染料之實例示於-例 

如，JP-A-2001 - 1 94522號專利。雖然這些添加劑可在塗布漆

• 製備期間之任何階段加入，可進一步使用加入添加劑之製備 

步驟作爲塗布漆製造程序中之最終步驟。各材料之加入含量 

並未特別地限制，只要可達成其所需效果。此外'在多層醯 

化纖維素薄膜之情形'個別層可含各種量之不同型式添加 

劑。這些技術爲已知的，例如'其報告於JP-A-200 1 - 1 5 1 90 1 

號專利。此外關於添加劑，可視情況地使用詳述於Japan

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 f Technical 

Disclosure No.2001-1745 (2001.03.15, Japan Institute o f

•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) > 第 16 至 22 頁之物質。

［化合物之加入比例］

在作爲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之醯化纖維素薄膜中'以 

醯化纖維素之質量計，分子量爲3 000以下之化合物之含量 

和較佳爲5至45質量％，更佳爲10至40質量％，而且更佳 

爲15至30質量％。如以上所討論，這些化合物涉及降低光 

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、波長分散性調節劑 ' 紫外線阻隔劑、 

塑性劑、抗降解劑、細粒、剝除加速劑、與紅外線吸收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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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佳爲，這些化合物具有3000以下，更佳爲2000以下，而 

且更佳爲1 000以下之分子量。在這些化合物之總含量小於 

5%之情形，明顯地呈現醯化纖維素本身之性質 > 如此產生問 

題，使得光學性能與物理強度經常隨溫度與濕度而變動。在 

這些化合物之總含量超過45%之情形，化合物不再與醯化纖 

維素相容。結果經常引起這些化合物之沈積，因此薄膜變濁 

（即，自薄膜滲出）。

［醯化纖維素溶液之有機溶劑］

• 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較佳爲藉溶劑流延法而 

得。即，此薄膜係使用醯化纖維素溶於有機溶劑之溶液（塗 

布漆）製造。至於在本發明中作爲主溶劑之有機溶劑之較佳 

實例，較佳爲使用選自具有3至12個碳原子之酯、酮、醸、 

醇、與瘵，及具有1至7個碳原子之鹵化瘵。這些酯、酮、 

醸、與醇可具有環形結構。亦可使用具有二或更多個酯、酮 

與醍官能基（即，-0-' -CO-與-COO-）之化合物作爲主溶劑， 

而且這些化合物可同時具有其他之官能基 > 如醇系幾基。在

• 主溶劑具有二或更多型官能基之情形，碳原子數量係在以上 

關於具有此官能基之一之化合物指定之範圍內。

如上所述，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可包括氯系鹵 

化埋或非氯化有機溶劑作爲主溶劑，如Japan Institute of 

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 f Technical Disclosure 

No.200 1 - 1 74 5 （第12至16頁）所述。本發明不受其限制。

可用於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溶液與薄膜之溶劑及其溶

解方法揭示於以下之專利公告'其爲較佳具體實施例：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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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口 > JP-A-2000-95 876、JP-A - 1 2 - 95 8 7 7、JP-A- 1 0-3 24774、

JP-A-8- 1 52 5 1 4 、 JP-A - 1 0-3 305 3 8 、 JP-A-9-9 5 5 3 8 、

JP-A-9-9 5 5 5 7 、 JP-A - 1 0 - 23 5664 、 JP-A- 1 2 - 63 5 34 、

JP-A- 1 1 - 2 1 3 79 、 JP-A- 1 0- 1 82 85 3 、 JP-A - 1 0-278056 、

JP-A- 1 0-279702 、 JP-A - 1 0 - 3 23 85 3 、 JP-A - 1 0-2 3 7 1 86 、

JP-A- 1 1 -60807 、 JP-A- 1 1 - 1 5 2342 、 JP-A - 1 1 -292988 、

JP-A- 1 1 -607 52 > JP-A- 1 1 -60752號專利等。依照這些專利， 

不僅報告較佳溶劑，亦報告其溶液性質及共存物質，因而作

• 爲本發明之較佳具體實施例。

［製造醯化纖維素薄膜之方法］

［溶解步驟］

在本發明中製造醯化纖維素溶液（塗布漆）時，醯化纖 

維素係藉任意方法溶解而無限制，即，藉室溫溶解、冷卻溶 

解、高溫溶解、或其組合。關於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溶 

液之製備、溶液濃度及附帶之溶解與過濾，較佳爲使用'例 

女口 ，Japan 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 f

• Technical Disclosure No.2001-1745 （2001.03.15, Japan

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），第 22 至 25 頁所述 

之程序。

（塗布漆溶液之透明度）

較佳爲，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溶液之塗布漆透明度 

爲85%以上，更佳爲88%以上-而且更佳爲90%以上。在本 

發明中已證實各種添加劑已充分地溶於醯化纖維素塗布漆 

溶液。塗布漆透明度實務上係藉由將塗布漆溶液倒入玻璃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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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（1公分xl公分）中，而且以光譜光度計（Shimadzu製 

造之UV-3 1 50）測量在550奈米處之吸收度，分別地測量溶 

劑單獨作爲空白，然後基於對空白吸收度之比例計算透明 

度。

［流延，乾燥及捲繞步驟］

其次描述一種使用此醯化纖維素溶液之薄膜形成法。關

於可用於本發明之薄膜形成法及裝置'可使用習知上用於形

成三乙酸纖維素薄膜之溶劑流延薄膜形成法及溶劑流延薄

• 膜形成裝置。將在溶解機（槽）中製備之塗布漆（醯化纖維

素溶液）暫時儲存於儲存槽中'在消泡後'使塗布漆接受最 

終製備。然後將塗布漆自塗布漆出口排出'而且，例如 ' 經 

壓力固定速率泵進料至壓力模中，而可視轉速以高準確度使 

塗布漆以固定速率進料。將塗布漆自壓力模之管形套筒（縫） 

均勻地在按流延方向連續地行進之金屬撐體上流延。在金屬 

撐體幾乎爲圓形之剝除點，將半乾燥塗布漆薄膜自金屬撐體 

剝除。將所得腹板夾住兩端且以拉幅器載送而乾燥，同時將

• 寬度維持在固定程度。繼而以乾燥器中之輾將其載送而終止

乾燥，然後以捲繞器按限定長度捲繞。拉幅器與乾燥器中之 

輾之組合可視目的而改變。在製造用於電子顯示器或鹵化銀 

感光材料之功能性保護薄膜（即 > 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 

薄膜之主要用途）時，除了溶劑流延薄膜形成裝置'經常使 

用塗覆裝置，以藉由提供，例如，底塗層、抗靜電層、抗暈 

層、或保護層，而處理薄膜表面。這些層詳述於 Japan

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 f Technic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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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sclosure No.2001-1745 （2001.03.15, Japan Institute o f

Invention and Innovation） 1第25-30頁。此文件所示之技術 

列舉爲流延（包括共流延）、金屬撐體、乾燥、剝除等，而 

且可較佳地用於本發明。

［使用降荷烯聚合物之光學薄膜］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亦可經含無機化合物顆粒（其具 

有小於光波長之粒度且在偏光時持續各向同性或形態各向 

同性）之透明聚合物樹脂材料之定向處理而得 > 如

• JP-A-200 1 02089 1號專利所述。至於此聚合物樹脂材料，可 

使用降荷烯衍生物之開環聚合物。至於此無機化合物顆粒' 

可使用矽石細粒等。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較佳爲滿足下式（IX）。

（IX） |Rcmax-Rcmin| 3 及 |RthMAX-RthMiN〔W 5

其中ReMAX與REmax爲1米平方之任意切開薄膜片之 

最大遲滯値（以奈米表示）；及ReMiN與RthMiN爲其最小遲 

滯値（以奈米表示），其各在5 90奈米波長處測量。

• 藉由調節光學薄膜面內光學各向異性之散射，可有效地 

防止顯示不規則性。關於以上之範圍'更佳爲|ReMAx-ReMIN| 

W 1 及 |RthMAx-RthMiN|W 3 °

［拉伸或收縮時Re及Rth之表現］

爲了某些目的，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接受拉伸或收 

縮。較佳爲即使是在拉伸或收縮後 > 此光學薄膜持續低光學 

各向異性。即，較佳爲在相較於拉伸或收縮前之程度拉伸或 

收縮15%以上時，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Re及Rth至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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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顯示不超過20奈米（在5 90奈米處測量），更佳爲不超 

過10奈米，而且更佳爲不超過5 %之變化。亦較佳爲相較於 

拉伸或收縮前之程度拉伸或收縮0%以上但小於15%時，其

Re及Rth至少之一顯示不超過10奈米-更佳爲不超過5奈 

米，而且更佳爲不超過2奈米之變化。亦較佳爲，以平行拉 

伸方向之方向爲0°，在拉伸或收縮時呈現之遲相軸方向具有 

0至90。之角度。

［光學薄膜之物理特徵之評估］

φ ［薄膜之玻璃轉移溫度Tg］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之玻璃轉移溫度Tg範圍較佳爲 

80至165 °C。由抗熱性之觀點，Tg範圍較佳爲100至160 

°C，更佳爲110至150 °C。玻璃轉移溫度Tg係藉由將依照 

本發明之樣品（10克）以5 °C /分鐘之速度自室溫加熱至200 

°C 5而且以差式掃描熱度計（T.A. Instrument製造之 DSC 

2910 ）測量熱量而計算。

［薄膜之霧値］

• 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之霧値範圍較佳爲 0.01至

2.0% ＞更佳爲0.05至1 .5 % ＞而且更佳爲0.1至1.0%。薄膜 

之透明度爲光學薄膜之重要因素。霧値係藉由依照JIS 

K-6714定義之方法，使用霧計（SUGA SHIKENKI製造之 

HGM-2DP ）在25°C及60% RH使用依照本發明薄膜之樣品 

（40毫米X 80毫米）而測量。

［薄膜之Re及Rth之濕度依附性］

較佳爲，光學薄膜（特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

-118-



1353461

膜）之面內遲滯値Re及薄膜厚度方向遲滯値Rth對濕度顯 

示極小之變化。更特定言之，較佳爲在25°C及10% RΗ之

Rth（ 5 9 0）與在 2 5 °C 及 80% RH 之 Rth（59o）間之差 4115（ 5 9 0 ）（即， 

△ Rth（59o）= RthlO%RH_Rth8O%RH ）範圍爲 0 至 50 奈米，更 

佳爲0至40奈米，而且更佳爲0至35奈米。

［薄膜之平衡水分含量］

在使用偏光板保護薄膜之情形'爲了避免對水溶性聚合 

物（例如，聚乙烯醇）之黏著性惡化'光學薄膜 > 特別是依

• 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，其在25 °C及80% R Η具有0至 

4%，更佳爲0.1至3.5%，而且特佳爲1至3%之平衡水分含 

量，無關薄膜之厚度。平衡水分含量爲4%以上爲不希望的> 

因爲在使用光學補償薄膜撐體之情形，薄膜遲滯値過度地依 

附濕度變化。

水分含量係藉 Karl Fisher法，使用依照本發明醯化纖 

維素薄膜之樣品（7毫米X 35毫米）、水含量計及樣品乾燥 

器（CA-03 - VA-05 > 均由 MITSUBISHI CHEMICAL CO.製造）

• 而測量。將水含量（克）除以樣品重量（克）。

［薄膜之蒸氣穿透率］

較佳爲，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關於80微米之薄膜厚 

度之蒸氣穿透率爲400至2000克/平方米-24小時 > 更佳爲 

500至1800克/平方米·24小時，而且更佳爲600至1600克/ 

平方米·24小時，其係依照JIS Ζ0208定義之方法，在60°C 

之溫度及95% RH之濕度測量。在蒸氣穿透率超過2000克/ 

平方米· 24小時之情形，薄膜之Re及Rth之濕度依附性絕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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値經常超過0.5奈米/% RH。在將光學各向異性層層合於依 

照本發明之透明薄膜上而得光學補償薄膜之情形亦不希望 

如此，因爲薄膜之Re及Rth之濕度依附性絕對値亦經常超 

過0.5奈米/% RH。在液晶顯示單元中光學補償片或偏光板 

具有此薄膜時，有如變色及視角減小之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在 

薄膜之蒸氣穿透率小於400克/平方米·24小時之情形-在黏 

結至偏光板等之兩面時，使薄膜抑制黏著劑之乾燥，因此造 

成黏附失敗。

• 蒸氣穿透率係隨醯化纖維素薄膜之薄膜厚度增加而減 

小，及隨薄膜厚度減小而提高。因此必須設定80微米之標 

準薄膜厚度而轉換任何樣品之蒸氣穿透率。薄膜厚度係如下 

計算：（轉換成80微米之薄膜厚度之蒸氣穿透率=測量之蒸 

氣穿透率X測量之薄膜厚度（微米）/80微米）。

蒸氣穿透率可依照 Kobunshi η ο B us s ei II （Kobuns hi 

J ikken K oz a 4 f Ky or it s u S h upp a n） 9 第 285 -294 頁：Jo ki Toka 

Ry ο η o S o kut ei （Shituryo Ho , Ondokei Ho f J o ki at s u Ho,

• Kyuchaku H。丿所述之方法測量。將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樣 

品（直徑：70奈米）在2 5 °C及90%R Η且在6 0 °C及95%RH 

各調節24小時。然後依照JIS Z-020 8定義之方法，使用蒸 

氣穿透率測試機（KK-709007，TOYO SEIKI SEIKS AKUSHO 

Ltd.製造）測量每單位面積之水分含量（克/平方米），繼而 

計算（蒸氣穿透率=調節後之質量-調節前之質量）。

［薄膜之尺寸變化］

關於光學薄膜（特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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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尺寸安定性，較佳爲在使之在60°C及90% RH靜置24小 

時（高濕度）及使之在90°C及5% R Η靜置24小時（高溫度）

之情形，薄膜均顯示5%以下，更佳爲0.3%以下，而且更佳 

爲0.15%以下之尺寸變化。

尺寸變化率實務上係藉由製備兩個醯化纖維素薄膜之

樣品（30毫米X 120毫米），在25 °C及65% R Η調節24小-

使用自動針規（SHINTO SCIENTIFIC Co., Ltd.製造）在各樣

品之兩端以100毫米之間隔打孔（直徑6毫米）而測量（L0：

. 原始打孔間隔）。其次將樣品之一在60°C及90% RH處理

24小時，然後測量打孔間隔（LI） ο將其他樣品分別地在90

°C及6% RΗ處理24小時，然後測量打孔間隔（L2）。各測量

係以1 / 1 000毫米之最小程度完成。尺寸變化率係藉由計算 

在60 °C及90% RH（高濕度）之尺寸變化率={|L0-Ll|/L0}xl00

及在 9 0 °C及 5% RH （高溫度）之尺寸變化率

= {|L0-L2|/L0}xl00 而測定。

［薄膜之彈性模數］

• （彈性模數）

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彈性模數範圍較佳爲200至500

kgf/平方毫米 > 更佳爲240至470 kgf/平方毫米，而且更佳

爲2 70至440 kgf/平方毫米。彈性模數實務上係藉由使用多

用途拉伸測試機STM T50BP （TOYO BOLD WIN），在2 3 °C及

70% RH之大氣中以10% /分鐘之拉速測量0.5%伸長之應力 

而測定。

［薄膜之光彈性係數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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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光彈性係數）

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光彈性係數較佳爲25x10=3平 

方公分/達因（25xlO-,2Pa）以下，更佳爲lOxlO-门平方公分/ 

達因（25xlO-12Pa）以下，而且更佳爲5x10小 平方公分/達因 

（25xlO-,2Pa）以下。光彈性係數實務上係藉由對薄膜樣品（12 

毫米X 120毫米）在縱向方向施加張力，及以橢圓計（JASCO 

ENGINEERING製造之 M150 ）測量遲滯而測量。藉由將薄膜 

之光彈性係數控制在以上指定之範圍內，可減小顯示單元中

• 因溫度及濕度變化造成之顯示不規則性。

［評估依照本發明之薄膜之方法 ］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係使用以下之測量方法評估。

（面內遲滯値Re及薄膜厚度方向遲滯値Rth）

在樣品（30毫米X 40毫米）於25 °C及60% RH調節2 

小時後'使用自動雙折射計 KOBRA 2 1 ADH （ OJI KEISOKU 

KIKI製造）在正交方向入射波長爲入奈米之射線而測量 

Re（入）。Rth（ λ ）係使用假設平均折射率1.48而測定-而且

• 薄膜厚度係基於在三個方向測量之遲滯値，即，上述之

Re（入）、使用面內遲相軸作爲傾斜角在對薄膜正交方向（0 ° ） 

傾斜0。與40。之方向入射波長爲入奈米之射線而測量之遲滯 

値。除非另有指示'在此提出之Re及Rth値均爲在5 8 9奈 

米波長處測量之値。

（穿透率）

藉由使用穿透率計（AKA 胞色度計· KOTAKI

SEIS AKUSH Ο製造）'在2 5 °C及60% RH測量樣品（20毫

-122-



1353461

米x70毫米）之可見光（615奈米）穿透率。

（光譜特徵）

樣品（13毫米X 40毫米）在300至450奈米波長處之 

穿透率係使用光譜光度計（U-3210，HITACHI Ltd.製造）在 

2 5 °C及60% RH測量。傾斜寬度係測定爲（72%處之波長-5% 

處之波長）。限制波長係以（傾斜寬度/2 ） + （ 5%處之波長） 

表示。吸收端係以穿透率爲0.4%之波長表示。如此評估在 

380奈米及350奈米處之穿透率。

• ［薄膜表面估計］

關於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表面估計，較佳爲，依照JIS 

B060 1 - 1 994之薄膜表面上峰與谷之算術平均粗度（R a）不超 

過0.1微米，及最大高度（Ry）不超過0.5微米。更佳爲，算 

術平均粗度（Ra）不超過 0.05微米，及最大高度（Ry）不超過 

0.2微米。薄膜表面上峰與谷可使用原子力顯微鏡（AFM）評 

估。

［薄膜之機械特徵］

•（捲曲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在寬度方向之捲曲程度範圍較 

佳爲-10/米至+ 10/米。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在寬度方向 

之捲曲程度在以上指定範圍之外之情形，造成處理薄膜連續 

片之困擾，而且在表面處理、形成光學各向異性層之磨擦處 

理、形成定向薄膜或形成及黏結光學各向異性層之期間有時 

發生薄膜切割，如以下所述。此外，在此情形，薄膜與薄膜 

邊緣或中央處之載送輾進行強烈之接觸，其經常造成吸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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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大量灰塵與碎屑黏附至薄膜。結果，在層合光學各向 

異性層而得光學補償薄膜有時觀察到超過許可頻率程度之 

嚴重缺陷點及塗層條紋。亦較佳爲將捲曲程度調節至以上指 

定之範圍內，因爲可減緩在形成光學各向異性層時經常觀察 

到之顏色點失敗，因而可避免在黏結至偏光器時起泡。

捲曲程度可依照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

（ANSI/ASCPH 1.29- 1 98 5）指定之測量方法測量。

（撕裂強度）

• 較佳爲，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（薄膜厚度：20至80 

微米）具有2克以上，更佳爲5至25克，而且更佳爲6至 

25克之撕裂強度-其係藉由依照JIS K7 1 2 8 -2:1 998之測試 

方法（Elmendorf撕裂強度測試）測定。關於60微米之薄膜 

厚度，較佳爲撕裂強度爲8克以上，而且更佳爲8至15克。 

此測量實務上係藉由將樣品片（50毫米χ 64毫米）在2 5 °C 

及65% RH調節2小時，然後以輕負載撕裂強度測試機測試 

而完成。

• ［殘留於薄膜中之溶劑量］

在製造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時，乾燥較佳爲在將殘留 

於光學薄膜中之溶劑量控制爲0.01至1.5質量％，更佳爲 

0.01至1.0質量％之條件下完成。藉由將殘留於依照本發明 

之光學薄膜中之溶劑量調節至少於1.5質量％，可防止捲 

曲。較佳爲殘留溶劑量爲1·0質量％以下。其顯然主要係因 

在上述溶劑流延法之薄膜形成步驟中減少殘留溶劑量可減 

少自由沈積而造成。然而，其不適用於薄膜拉伸或收縮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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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。在拉伸或收縮期間之殘留溶劑量將分別地討論。 

用之薄膜中殘留溶劑量係以已完全去除溶劑之乾燥 

質量計。殘留溶劑量（質量％）係藉由使樣品（7毫 

毫米）接受氣相層析術（GC-18A，Shimadzu製造） 

將基本殘留溶劑定量而測量。

［薄膜之濕度膨脹係數】

較佳爲將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濕度膨脹係數 

30x10'5/%RΗ以下，更佳爲15xlO-5/%RΗ以下，而且 

10x10-5/%RΗ以下。雖然濕度膨脹係數越小越好，但 

常不超過1 .0x10-5/%rh。濕度膨脹係數表示在固定溫 

對濕度改變造成之樣品長度變化。藉由適當地控制濕 

係數，可防止因作爲光學補償薄膜撐體之依照本發明 

膜之穿透率（即，變形）框狀增加造成之漏光 ' 同 

學補償薄膜之光學補償性能。

［表面處理］

如果需要，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經表面處

• 改良其對各種功能層（例如，底塗層與背層）之黏 

於此表面處理，可使用輝光放電處理、紫外線照射 

暈放電處理、火燄處理、及酸或鹼處理。在此使用 

電處理可爲在10一’至20托耳之低氣壓下之低溫電 

或在大氣壓力下之電漿處理。電漿激發氣體（其爲 

件下激發之氣體電漿）之實例包括氫 '氨、氛、氟、 

二氧化碳、氯氟悭（如四氟甲烷）'及其混合物。

詳述於 Japan 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

在此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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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f Technical Disclosure No.2001-1745 （2001.03.15, Japan 

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），第 30 至 32 頁，而 

且可較佳地用於本發明。

［鹼皂化處理之薄膜表面接觸角］

鹼皂化處理可作爲用於偏光板透明保護薄膜之光學薄 

膜（特別是依照本發明之醯化纖維素薄膜）表面處理之有效 

方法之一。在此情形，由黏著性之觀點，經鹼皂化薄膜表面 

較佳爲具有55°以下，更佳爲50°以下 > 而且更佳爲45°以下

• 之接觸角。此接觸角係藉由評估親水/疏水本性之習知方法 

測定，其包括將直徑3毫米之水滴滴在經鹼皂化薄膜表面 

上，及測量薄膜表面與水滴間之角度而測定。

［功能層］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應用於光學目的及感光材 

料。關於光學目的，特佳爲用於液晶顯示單元，更佳爲包括 

在兩個電極基板間之具有液晶之液晶胞、兩個提供於胞兩側 

上之偏光器、及至少一片位於液晶胞與偏光器間之光學補償

• 薄膜之液晶顯示單元。此液晶顯示單元之較佳實例包括

TN、IPS、FLC、AFLC、OCB、STN、ECB、VA、與 HAN。

在將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用於上述光學目的時，實務 

上已形成各種功能層，例如 > 抗靜電層、硬化樹脂層（透明 

硬塗層）、抗反射層、促進黏附層、抗眩層、光學補償層、 

定向層、液晶層等。至於這些可用於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 

之功能層及其材料之實例，可列出界面活性劑、滑動劑、消 

光劑 ' 抗靜電層、硬塗層等1其詳述於 Japan Institute o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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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Technical Disclosure

No.2001-1745 （2001 .03.15, Japan Institute of Invention and 

Innovation） ＞第32至45頁1而且可較佳地用於本發明。

［用法（光學補償薄膜）］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用於各種目的。使用依照本發

明之光學薄膜作爲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補償薄膜特別有

效。光學補償薄膜表示通常用於液晶顯示單元以補償相對比 

之光學材料。即，其具有如相對比板、光學補償片之相同意

• 義。因爲具有雙折射性質，使用光學補償薄膜以減緩液晶顯

示單元中顯示面板之變色 ' 或改良視角特徵。依照本發明之 

光學薄膜具有小 Re（ 5 9 0 ）及 Rth（ 5 90 ）光學各向異性（即，0W

Re（ 5 9 0）W 10且|Rth（ 5 9 0）| W 25 ）及小波長分散性（即'

|Re（4oo）-Re（7oo）| 荃 10 且 | Rth（4oo）-Rth（7oo）|W35） ° 因此'在 

其與具有雙折射之光學各向異性層一起使用時，可完全達成 

光學各向異性層之光學性能而不顯示任何不欲之各向異性。

在使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作爲液晶顯示單元之光

• 學補償薄膜時，因此較佳爲一起使用之光學各向異性層具有

0至200奈米之Re（59o）及0至400奈米之|Rth（59o）| 0可使用 

任何光學各向異性層*只要其Re（590）及Rth（59o）在以上定義 

之各範圍內。

在具有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液晶顯示單元中-可使用

光學補償薄膜所需之任何光學各向異性層'而不特別地受液

晶胞之光學性能及驅動系統限制。一起使用之光學各向異性

層可由含液晶化合物之組成物或可雙折射聚合物薄膜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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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在本發明中，較佳爲由具負雙折射之聚合物薄膜形成光 

學各向異性層。

至於上述之液晶化合物，較佳爲碟狀液晶化合物或棒狀 

液晶化合物。

（碟狀液晶化合物）

可用於本發明之碟狀液晶化合物之實例包括敘述於各 

種文件之化合物（C. D estrade等人之 Mol. Cryst. Li q.

Cryst. 1 第 71 卷，第 111 頁（19 8 1）； Ninon Kagaku-kai 編著 

之 Kika n Ka gaku Sosetsu，第 22 期，Ekis ho η o Kagaku，第 

5 章，第 10 章，第 2 段（1994）； B . Kohne 等人之 Angew. Ch em.

S o c . Chem. Comm. > 第 1794 頁（1985）；及 J. Zhang 等人之

J. Am. Chem. Soc. > 第 116 卷，第 265 5 頁（ 1 994））。

在光學各向異性層中，較佳爲碟狀液晶分子已以定向狀

態固定。最佳爲這些分子已經聚合反應固定。碟狀液晶分子

之聚合報告於JP-A-8-27 284號專利。爲了藉聚合固定碟狀

液晶分子，必須使可聚合基附著於碟狀液晶分子之碟核作爲

• 取代基。然而，在將此可聚合基直接附著於碟核時，在聚合 

期間難以維持固定狀態。因此，將鍵聯基引入碟核與可聚合 

基之間。此具有可聚合基之碟狀液晶分子揭示於 

JP-A-2OO1-4387 號專利。

（棒狀液晶化合物）

可用於本發明之棒狀液晶化合物之實例包括偶氮次甲 

烷、偶氮氧基、氨基聯苯、氧基苯基酯、苯甲酸酯、環己按 

酸苯酯、氧基苯基環己烷、經氧基取代苯基嗜喘、經烷氧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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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代苯基喀碇、苯基二睛烷、二苯乙块、與烯基環己基苯甲

。除了這些低分子量液晶化合物，亦可使用高分子量液晶 

化合物。

在光學補償層中，較佳爲棒狀液晶分子係以定向狀態固 

定，最佳爲已經聚合反應固定。可用於本發明之可聚合棒狀 

液晶化合物之實例包括敘述於Makromol. Chem. 第190卷， 

第 2 5 5 頁（1 989） > Advanced Materials，第 5 卷，第 107 頁 

（1993），美國專利第4683327號、美國專利第5 622648號、

. 美國專利第 5 770 1 07 號，WO 95/225 8 6 ' WO 9 5/2445 5、WO

97/00600 、 WO 9 8/23 5 80、WO 9 8/5 2905 號專利，

JP-A- 1 -2 725 5 1 、 JP-A-6-16616 、 JP-A-7- 1 1 0469 、

JP-A-11-80081 、與 JP-A-2001-328973 號專利。

（聚合物薄膜之光學各向異性層）

如上所述，光學各向異性層可由聚合物薄膜製成。在此 

情形，聚合物薄膜包括可表現光學各向異性之聚合物。此共 

聚物之實例包括聚烯瘵（例如，聚乙烯 ' 聚丙烯、與降荷烯

• 聚合物）、聚碳酸酯、聚烯丙基、聚砸I、聚乙烯醇、聚甲基

丙烯酸酯、聚丙烯酸酯、纖維素酯（例如，三乙酸纖維素與 

二乙酸纖維素）、聚芳基醸酮、聚脱酮、聚醯胺、聚酯、聚 

醯亞胺、聚醯胺醯亞胺、與聚酯醯亞胺。亦可使用這些聚合 

物之共聚物或聚合物混合物。更特定言之，可列出

JP-A-2004-4474 ' JP-A-6 1 - 1 62 5 1 2 與 JP-A-64-38472 號專利 

所述之聚醯胺與聚酯醯亞胺。

較佳爲聚合物薄膜之光學各相異性係藉由將聚合物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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膜拉伸及/或收縮而達成。較佳爲單軸或雙軸拉伸。更特定 

言之，較佳爲使用利用二或更多輾間之週邊速度差之縱向單 

軸拉伸，將聚合物薄膜兩側夾住而在寬度方向之拉幅器拉 

伸，或組合其之雙軸拉伸。亦可將二或更多層聚合物薄膜層 

合，使得複合薄膜之光學性質整體滿足以上之條件。爲了使 

雙折射之不規則性最小，較佳爲藉溶劑流延法製造聚合物薄 

膜。聚合物薄膜之厚度範圍較佳爲20至5 00微米，最佳爲 

40至1 00微米。

• ［藉由塗佈固體聚合物而形成光學各向異性層］

在本發明中，光學各向異性層係藉由將液化固體聚合物 

（散佈）塗佈於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，然後固定於其上而 

得透明薄膜，然後進行定向處理而得賦與nx>ny>nz性質（其 

中nx與ny各表示面內折射率，而nz表示厚度方向折射率。 

nx爲沿薄膜面內遲相軸之折射率；ny爲沿垂直薄膜面內遲 

相軸之方向之折射率）之光學補償薄膜（雙折肘薄膜）。在 

分子定向處理時，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不顯示光學各向異

• 性，因此可形成均勻雙軸薄膜，因而利於光學設計等。

用於形成雙折射薄膜之固體聚合物並未特別地限制，而 

且可使用一或多種具有適當透光性質之聚合物。較佳爲使用 

一種可形成具有利透光性質之薄膜之聚合物'即'具有75% 

以上，更佳爲85%以上之透光率。

固體聚合物之實例包括聚醯胺、聚醯亞胺、聚酯、與聚

醸酮。其中，較佳爲聚芳基醍酮、聚醯胺醯亞胺與聚酯醯亞

胺。爲了形成雙折肘薄膜-可使用這些固體聚合物或其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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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種之混合物。雖然固體聚合物之分子量並未特別地限 

制，例如，由形成中處理性質之觀點，其重量平均分子量爲 

1000至100000，更佳爲1500至7 5 0 0 0 0 '而且更佳爲2 0 0 0 

至5 00000通常爲有利的。

作爲光學補償薄膜（雙折射薄膜）之光學各向異性層之 

透明薄膜可藉由將固體聚合物液化，將其散佈然後固定如此 

散佈之層而形成。在形成透明薄膜時，如果需要，可將各種 

添加劑，如安定劑、塑性劑或金屬，加入液化固體聚合物。

• 固體聚合物可藉適當之方法液化，例如，藉加熱將熱塑性固 

體聚合物熔化，或將固體聚合物溶於溶劑中而得溶液。

散佈層可藉由將備用層冷卻（在使用熔化液體之前者情 

形）或自散佈層去除溶劑且乾燥（在使用溶液之後者情形）。 

乾燥可藉由適當地使用自發乾燥（風乾）、熱乾燥（特別是 

在40至200°C ）、真空乾燥等之一或多種方法而實行。由生 

產效率及防止光學各向異性發生之觀點，使用塗佈聚合物溶 

液之方法爲有利的。除了上述之冷卻或乾燥固定，可視用於

• 形成光學各向異性層之聚合物型式使用聚合固定 。

至於上述溶劑，可使用一或多員適當地選自二氯甲烷、

■ 環己酮、三氯乙烯、四氯乙烷、N-甲基毗咯碇酮、四氫咲喃 

等。考量適合薄膜形成之黏度-溶液較佳爲藉由將2至100 

質量份，更佳爲5至50質量份-而且更佳爲10至40質量 

份之固體聚合物溶於1 00質量份之溶劑中而製備。

液化固體聚合物可使用適當之薄膜形成方法散佈，如旋

塗、輾塗、流動塗覆、印刷、浸塗、流延薄膜形成、如棒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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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凹版印刷之流延、擠壓等。由大量生產厚度及定向不規則 

性極小之薄膜之觀點，較佳爲使用溶液薄膜形成法，如流延 

法。在此情形■使用由芳族二酹與芳族聚二胺製備且溶於溶 

劑中之聚醯亞胺爲有利的（國際專利申請案第511812/1996 

號）。

依照本發明光學補償薄膜之光學補償薄膜（雙折射薄 

膜）特徵nx>ny>nz可藉由將透明薄膜面內之分子定向而賦 

與。即，在上述藉由散佈液化物質而形成透明薄膜期間得到

• 之透明薄膜顯示nxmny之特徵，即，Re"奈米。

即，在本發明中，在透明薄膜形成期間控制nz -此外- 

藉由處理透明薄膜面內之定向分子而控制nx與ny。由於此 

指定功能系統，相較於現有同時控制Rz與Re之方法，例如， 

雙軸拉伸法，可以較低拉伸比例達成所需目的。如此由於 

nx>ny>nx而可有利地得到Rz與Re特徵及光軸準確性優良 

之雙軸雙折射薄膜。

透明薄膜面內之分子定向處理可藉由將薄膜拉伸及/或

• 收縮而進行。至於拉伸方法」可使用一或多種適當地選自雙 

軸拉伸法，如連續拉伸與同時拉伸法 > 及單軸拉伸法，如自 

由端拉伸與固定端拉伸之方法。由防止彎曲現象之觀點'較 

佳爲單軸拉伸法。拉伸溫度可依照習知方法測定。通常使用 

接近組成作爲撐體之透明薄膜與光學補償薄膜之固體聚合 

物的玻璃轉移溫度之溫度，更佳爲不低於玻璃轉移溫度之溫 

度。

另一方面-收縮可藉由'例如，在基本材料上實行透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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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膜之塗佈及薄膜形成'然後利用由於溫度變化等造成基本 

材料之尺寸變化以誘發收縮而進行。在此情形-亦可使用具 

有收縮力之基本材料，如可熱收縮薄膜。例如，使用拉伸機 

控制收縮率爲有利的。

希望用於收縮之撐體已事先拉伸。拉伸可藉常用方法進 

行。在作爲撐體之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含1·5質量％以下之 

溶劑殘留其中之情形，在不低於玻璃轉移溫度之溫度進行拉 

伸爲有利的。另一方面，在殘留溶劑量爲1·5質量％以上之 

. 情形，較佳爲在30 °C至160 °C，更佳爲在70 °C至150 °C，而 

且特佳爲在8 5 °C至150°C進行拉伸。在殘留溶劑量爲1·5質 

量％以上之情形，有可在較低溫度進行拉伸之好處。在此情 

形，較佳爲拉伸係在作爲撐體之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中之殘 

留溶劑量爲1·5質量％以上但不超過70質量％，更佳爲30 

質量％以上但不超過60質量％進行。

含透明薄膜與光學薄膜之層合物之拉伸及/或收縮較佳 

爲以光學薄膜中殘留溶劑量爲1.5質量％以下，更佳爲0.5 

• 質量％以下，而且特佳爲0.2質量％以下之狀態進行。

在完成拉伸及/或收縮後，組成光學補償薄膜之各透明 

薄膜與光學薄膜中之殘留溶劑量較佳爲1·5質量％以下，更 

佳爲0.5質量％以下-而且更佳爲0.2質量％以下.因爲薄膜 

之光學特徵可與光學補償薄膜中之殘留溶劑量成比例而改 

變 ο

（拉伸方法）

拉伸可藉敘述於'例如'JP-A-62- 1 1 503 5 ' JP - A - 4 - 1 5 2 1 2 5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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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P-A-4-2842 1 1 ' JP-A-4-2983 1 0 ' 及 JP-A-1 1-48271 號專利之

方法進行。薄膜係在室溫或在加熱下拉伸。較佳爲加熱溫度 

不高於薄膜之玻璃轉移溫度。薄膜可爲單軸地或雙軸地拉

伸。拉伸可在乾燥期間進行。在仍有溶劑時進行拉伸特別有

效。薄膜可藉由，例如，控制轆速使得薄膜捲繞速度超過剝

除速度而拉伸。或者'薄膜可藉由在以拉幅機保持薄膜寬度 

時將薄膜逐漸加寬而拉伸。亦可在乾燥完成後使用拉伸機拉 

伸薄膜（較佳爲使用長拉伸機之單軸拉伸）。拉伸可以單一

• 階段或多個階段（即，多階段拉伸）進行。在多階段拉伸中'

個別階段中拉伸率之積應在指定範圍內。

較佳爲在熱氣流下使用熱覲及/或輻射熱源（IR加熱器 

等）進行拉伸。爲了改良溫度均勻性'可使用恆溫器。在使 

用車昆單軸拉伸之情形，比例L/W （其中L表示車昆間之距離- 

而 W表示薄膜寬度）範圍較佳爲2.0至5.0 ο

如此得到之雙折射薄膜之Rth及Re可視使用之固體聚

合物型式 ' 形成散佈層之方法（例如，液化物質之塗佈方

• 法）、散佈層之固定方法（例如，乾燥條件）、如此形成之

透明薄膜之厚度等而控制。透明薄膜之厚度通常範圍爲0.5 

至100微米，更佳爲1至50微米，而且特佳爲2至20微米。

如此形成之雙折射薄膜可直接使用，或黏結至其他薄

膜，例如，使用壓敏性黏著劑。

［用法（偏光板）］

其次敘述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之用法 。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作爲偏光板保護薄膜特別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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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係由醯化纖維素製成之情形＞ 

此光學薄膜特別有用。其乃因爲醯化纖維素薄膜通常作爲偏 

光板保護薄膜。在使用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作爲偏光板保護薄 

膜之情形，偏光板可藉一般使用之方法構成而無指定之限 

制。常用方法包括以鹼處理所得醯化纖維素薄膜，然後使用 

完全皂化聚乙烯醇水溶液黏結至偏光器兩面，其已藉由將聚 

乙烯醇薄膜浸於碘溶液中且拉伸而構成。至於鹼處理之替代 

方法，可使用利於黏附之處理，如 JP-A-6-949 1 5或 

JP-A-6-118232號專利所報告。

用於將保護薄膜之經處理面黏結至偏光器之黏著劑之 

實例包括聚乙烯醇系黏著劑，如聚乙烯醇與聚乙烯基丁醛 ， 

乙烯基系乳膠，如丙烯酸丁酯等。

偏光板係由偏光器與保護其兩面之保護薄膜組成。其可 

進一步在相反表面上具有分別之薄膜。保護薄膜及分別之薄 

膜係用於在運送、產品檢查及其他步驟期間保護偏光板。在 

此情形，將目標爲保護偏光板表面之保護薄膜黏結於欲黏結 

至液晶板之面之相反面。另一方面，將目標爲覆蓋欲黏結於 

液晶板之黏著層黏結於欲黏結至液晶面之偏光板面。

在液晶顯示單元中，通常在兩個偏光板之間提供含液晶 

之基板。含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偏光板保護薄膜可在任何 

位置達成優良之顯示特徵。特佳爲使用此偏光板保護薄膜作 

爲液晶顯示單元顯示側最外層之偏光板保護薄膜，因爲其中 

形成透明硬塗層、抗眩層、抗反射層等。藉由黏結依照本發 

明光學補償薄膜之光學薄膜側（即，撐體）作爲偏光板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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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膜，其亦可作爲光學補償片。

（常用液晶顯示單元之組成）

在使用此光學薄膜作爲光學補償薄膜之情形，偏光器之 

穿透軸及光學補償薄膜之遲相軸可位於任意角度。一種液晶 

顯示單元包括在一對電極基板間之具有液晶之液晶胞、兩個 

提供於胞兩側之偏光器、及至少一片提供於液晶胞與偏光器 

之間之光學補償薄膜。

液晶胞之液晶層通常藉由將液晶插入兩個基板間之空

. 間而密封於空間中而構成。透明電極層係形成如含導電物質 

之透明膜。液晶胞可進一步具有氣體屏障層、硬塗層或底塗 

層（用於黏結透明電極層）。這些.層通常形成於基板上。液 

晶胞基板之厚度通常具有50微米至2毫米。

（液晶顯示單元型式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用於各種顯示模式之液晶顯 

示單元。已提議各種顯示模式，例如，TN （扭轉向列）、IPS

（面內切換）、FLC（鐵電性液晶）、AFLC（抗鐵電性液晶）、

• OCB （光學補償彎曲）、STN （超扭轉向列）、VA （垂直排 

列）、ECB （電控制雙折射）、與HAN （混成排列向列）模 

式。已進一步提議將以上顯示模式分別定向而得之顯示模 

式。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在任何這些顯示模式之液晶顯示 

單元均有效。其對於穿透、反射與半穿透型顯示單元亦有效。

（TN型液晶顯示單元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在TN模式液晶胞之TN型液

晶顯示單元中作爲光學補償片之撐體。TN模式液晶胞及T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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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液晶顯示單元係長期已知的。用於TN型液晶顯示單元之 

光學補償片敘述於 JP-A-3-9325 、 JP-A-6-148429 、

JP-A-8- 5 0206 ' JP-A-9 -2 65 72 號專利，而且亦報告於 Mori 

等人之 Jpn. J. Appl. Phys. > 第 36 卷（1997），第 143 頁，及 

Jpn. J. Appl. Phys. > 第 36 卷（ 1 997） > 第 1 068 頁。

（STN型液晶顯示單元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在具有STN模式液晶胞之 

STN型液晶顯示單元中作爲光學補償片之撐體。STN型液晶 

顯示單元中液晶胞之棒狀液晶分子通常扭轉90至360°，而 

且棒狀液晶分子之折射各向異性（An）與管隙（d）之積（And）範 

圍爲300至1500奈米。可用於STN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 

補償片敘述於JP-A-2000-105316號專利。

（VA型液晶顯示單元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作爲具有VA模式液晶胞之 

VA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補償片之撐體。較佳爲 > 將用於 

VA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補償片之Re遲滯値及Rth遲滯値 

各控制在0至150奈米及70至400奈米。更佳爲將Re遲滯 

値控制在20至70奈米。在VA型液晶顯示單元中使用兩片 

光學各向異性聚合物薄膜之情形，薄膜之Rth遲滯値範圍較 

佳爲70至250奈米。在VA型液晶顯示單元中使用單片光 

學各向異性聚合物薄膜之情形，薄膜之Rth遲滯値範圍較佳 

爲150至400奈米。亦可使用分離定向系統之VA型液晶顯 

示單元'例如'如JP-A- 1 0- 1 23 5 76號專利所述。

（IPS型液晶顯示單元及ECB型液晶顯示單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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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特別有利地作爲具有ips模式 

液晶胞之IPS型液晶顯示單元或具有ECB模式液晶胞之ECB 

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補償片之撐體，或其中偏光板之保護 

薄膜。在這些模式中，液晶材料在黑色顯示時幾乎平行地定 

向。即，在無電壓負載下，液晶分子係平行基板平面而定向， 

因而產生黑色顯示。具有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偏光板在這 

些模式中促成視角放大及對比改良。在這些模式中，將提供 

於偏光板保護薄膜與液晶胞間之光學各向異性層之遲滯値 

. 控制爲不超過An・d之兩倍爲有利的。亦較佳爲將Rth絕對値

|Rth|調節爲不超過25奈米-更佳爲不超過20奈米-而且更 

佳爲不超過15奈米。如此可有利地使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 

薄膜。

(OCB型液晶顯示單元及Η AN型液晶顯示單元)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亦可有利地在具有OCB模式液 

晶胞之OCB型液晶顯示單元或具有Η AN模式液晶胞之HAN 

型液晶顯示單元中作爲光學補償片之撐體。較佳爲，用於

• OCB型液晶顯示單元或HAN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學補償片

在光學補償片平面或正交線方向均無產生遲滯絕對値最小 

値之方向。用於OCB型液晶顯示單元或HAN型液晶顯示單 

元之光學補償片之光學性質係視光學各向異性層之光學性 

質，撐體之光學性質，及光學各向異性層與撐體之組態而 

定。用於OCB型液晶顯示單元及Η AN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 

學補償片敘述於JP-A-9- 1 97397號專利，而且亦報告於Mori 

等人之 Jpn. J. Appl. Phys. > 第 38 卷( 1 999)-第 2 83 7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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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反射型液晶顯示單元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亦可有利地作爲如TN型、STN 

型、Η AN型、與GH （主從式）型反射型液晶顯示單元之光 

學補償薄膜之撐體。這些顯示模式爲長期已知的。TN反射 

型液晶顯示單元敘述於JP-A- 1 0- 1 23 47 8、W0 9848320號專 

利、及日本專利第3 022477號，而用於反射型液晶顯示單元 

之光學補償片敘述於WO 00-65 3 84號專利。

（其他液晶顯示單元）

. 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亦可有利地在具有ASM模式液

晶胞之ASM（軸向對稱排列微胞）型液晶顯示單元中作爲光 

學補償薄膜之撐體。ASM模式液晶胞特徵爲以可控制位置間 

胞厚度之樹脂間隔器夾持。其他之性質係與TN模式液晶胞 

相同。ASM模式液晶胞及ASM型液晶顯示單元報告於Kume

等人之 SID 98 Digest 1 089 （ 1 998）。

（自發光顯示單元）

依照本發明之光學構件（例如，雙折射薄膜及光學補償

• 片）亦可促成自發光顯示單元之顯示品質改良。此自發光顯 

示單元並未特別地限制，而且其實例包括EL、PDP與FED。 

藉由在自發光型平板顯示器中使用Re爲1/4波長之雙折射 

薄膜，可將線形偏光轉化成圓形偏光而得抗反射濾光器 。

在上述系統中，組成顯示單元（如液晶顯示單元）之構 

件可經層合整合或分離。在構成顯示單元時'亦可提供適當 

之光學元件，如稜鏡陣列片、透鏡陣列片、光擴散板、或保 

護板。在構成顯示單元時，這些元件亦可以層合於雙折射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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膜上之光學構件之形式使用。

（硬塗膜、抗眩薄膜及抗反射薄膜）

此外，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適當地用於硬塗膜、抗 

眩薄膜及抗反射薄膜。爲了改良平板顯示器（如LCD、PDP、

CRT、EL）之可視力，可將任何或所有硬塗層 ' 抗眩層及抗 

反射層形成於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一或兩面上。這些抗眩 

及抗反射薄膜之較佳具體實施例詳述於 Japan Institute of

Invention and Inno v ati on J ournal o f T echnical Disclosure

No.2001-1745 （20 0 1.0 3 . 1 5 , Japan Institute o f Invention and 

Innovation）-第5 4-5 7頁，而且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可適 

當地用於其中。

（透明基板）

因爲具有接近零之光學各向異性及高透明性，依照本發 

明之光學薄膜可作爲液晶顯示單元中液晶玻璃基板（即，其 

中密封驅動液晶之透明基板）之基板。

由於其中密封驅動液晶之透明基板應具有優良之氣體

• 屏障性質，如果需要，可在依照本發明之光學薄膜表面上形 

成氣體屏障層。雖然未限制氣體屏障層之形式或材料，其可 

藉由將SiO2沈積在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至少一面上，或

' 藉由以電漿處理而形成。或者，亦可形成具有相當高氣體屏 

障性質之聚合物塗層，例如，氯亞乙烯聚合物或乙烯醇聚合 

物。可由其選擇適當之方法。

在其中密封驅動液晶之透明基板之情形 > 可提供用於驅

動液晶之透明電極。雖然透明電極並未特別地限制，其可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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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將金屬膜、金屬氧化物膜等層合於依照本發明光學薄膜之 

至少一面上而形成。由透明性、導電性及機械特徵之觀點， 

金屬氧化物膜較佳。其中較佳爲使用由含氧化錫作爲主要成 

分及2至15 %之氧化鋅之氧化錮製成之薄膜。這些技術揭示 

於，例如，JP-A-2 00 1 - 1 2 5 079 及 JP-A - 2000 - 22760 號專利。 

實例

（乙酸纖維素薄膜之製造）

將下示之組成物進料至混合槽中且在加熱下攪拌，因而

. 溶解個別成分，如此得到乙酸纖維素溶液A。

＜乙酸纖維素溶液A之組成物〉

取代程度爲2.85之乙酸纖維素 100質量份

磷酸三苯酯（塑性劑）

磷酸聯苯基二苯酯（塑性劑）

二氯甲烷（第一溶劑）

甲醇（第二溶劑）

7.8質量份

3.9質量份

300質量份

54質量份

1-T醇 1 1質量份

• 將以下組成物進料至其他混合槽中且在加熱下攪拌而

溶解個別成分，因而得到添加劑溶液B-1至Β-4 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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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表1]

表：添加劑溶液之組成物

添加劑 二氯甲烷 甲醇 光學各向異性降低劑（A-29） 波長分散性控制劑（UV-102）

溶液 （質量份） （質量份） （質量份） （質量份）

B-1 80 20 八、、 無

B-2 80 20 20 2

B-3 80 20 40 2

B-4 80 20 40 4

＜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之製造〉

• 將40質量份之添加劑溶液B-1加入477質量份之乙酸 

纖維素溶液A -而且將所得混合物完全地攪拌而得塗布漆。 

將此塗布漆自流延口在冷卻至0 °C之圓筒上流延。然後將塗 

布漆汽提成爲70質量％之溶劑含量，及以針拉幅機固定薄膜 

兩側（如JP-A-4- 1 009號專利之第3圖所示）且乾燥成3至 

5質量％之溶劑含量，同時維持間隔而在橫向方向（垂直機 

械方向）得到3%之拉伸率。其次使其通過加熱輾之間以將 

其進一步乾燥，而得厚80微米之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。

• ＜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2至4及101至103之製造〉

如同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，但是使用表2所列之添加 

劑溶液及取代程度，而製造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2至4及101 

至 10 3。

V乙酸纖維素溶液Z之製備＞

平均乙醯化程度爲2.93之乙酸纖維素

二氯甲烷（第一溶劑）

甲醇（第二溶劑） 77.3質量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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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粒度爲16奈米之矽石顆粒 0.13質量份

(AEROSBL R972, NIPPON AEROSIL Co., Ltd.)

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化合物（A-19） 1 1.7質量份

波長分散性調節劑（UV-102） 1.2質量份

檸檬酸酯 0.01質量份

＜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 1之製造〉

使用帶式流延機將上述乙酸纖維素溶液Z流延。在殘留 

溶劑量達到約60質量％時，將溶液自帶汽提且在135°C乾燥 

. 20分鐘而得乙酸纖維素薄膜。如此得到之乙酸纖維素薄膜含

0.15質量％之殘留溶劑且具有80微米之厚度。

＜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2之製造〉

使用帶式流延機將上述乙酸纖維素溶液Z流延。在殘留 

溶劑量達到約60質量％時，將溶液自帶汽提且以針拉幅機固 

定薄膜兩側及在120°C乾燥40分鐘，同時維持間隔而在橫向 

方向（垂直機械方向）得到2 5 %之拉伸率。如此得到之乙酸 

纖維素薄膜含0.15質量％之殘留溶劑且具有80微米之厚度。

• ［降荷烯聚合物樣品201之製造］

將碳酸鈣之細針結晶（Maruo Calcium Co., Ltd.製造） 

藉超音波振盪均勻地分散於THF中。此外，加入Arton粒（JSR 

製造）作爲聚合物且藉由攪拌約24小時而溶解。關於混合 

比例，使用Arton之4倍量之四氫咲喃，而碳酸鈣係以Alton 

之1.3重量％之量使用。使用刀塗器將如此得到之聚合物溶 

液散佈於玻璃板上■而且將溶劑蒸發。然後將堅固樣品（厚 

度：約80微米）自玻璃板剝除且在80°C乾燥1小時而得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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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烯聚合物樣品2 Ο 1 »

［乙酸纖維素樣品501之製造］

如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1而製造含10質量％之殘留 

溶劑之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501，但是在130 °C乾燥15分鐘。

表2歸納這些樣品之光學特徵等。

拉伸係使用多用途測試機Tensilon （ ORIENTEC, Co.製 

造）以160°C之拉伸溫度，4公分/分鐘之拉伸速度，及1.15 

倍之拉伸率單軸地進行。在拉伸完成後，以橢圓儀測量遲滯。

在樣品402之情形-在170 °C處理30分鐘而進行15% 

之收縮。

依照本發明之樣品601、602與603係如依照本發明之 

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1之製造而製造，但是使用下示之醯 

化纖維素SEF-1、醯化纖維素SEF-2與醯化纖維素SEF-3代 

替乙酸纖維素，及加入20.0質量份之降低光學各向異性之 

化合物1-1代替A-19。結果可得類似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 

401之優良特徵。表2顯示結果。

（醯化纖維素SEF-1 ）

以由棉收集之纖維素開始而合成醯化纖維素SEF-1。醯 

化纖維素SEF-1爲具有1.20之乙醯基取代程度、1.50之丁 

醯基取代程度、2.7 0之總取代程度、2 8 0之黏度平均聚合程 

度、0.2質量％之水分含量、於6質量％之二氯甲烷溶液爲 

2 3 5 mPa-s之黏度、1.5毫米之平均粒度、及0.6毫米之標準 

差之粉末。其在固體乙酸纖維素中殘留不超過0.1質量％之 

乙酸與不超過0.1質量％之丁酸' 8 5 ppm之Ca、3 0 ppm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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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g '與0.3 ppm之Fe。此外 > 其含1 3 0 ppm之硫（以硫酸 

鹽計）。在其6-位置處之乙醯基取代程度爲0.40，而在其 

6-位置處之丁醯基取代程度爲0.48。重量平均分子量/數量 

平均分子量之比例（以GPC測定）爲2.6。

（醯化纖維素SEF-2 ）

醯化纖維素SEF-2爲具有2.58之乙醯基取代程度、1·30 

之丁醯基取代程度、2.88之總取代程度' 365之黏度平均聚 

合程度、0.2質量％之水分含量、於6質量％之二氯甲烷溶液 

爲290 mPa s之黏度、1·4毫米之平均粒度、及0.6毫米之標 

準差之粉末。

（醯化纖維素SEF-3 ）

醯化纖維素SEF-3爲具有1.00之乙醯基取代程度、1.85 

之丁醯基取代程度、2.85之總取代程度、280之黏度平均聚 

合程度、0.19質量％之水分含量、於6質量％之二氯甲烷溶 

液爲105 mPas之黏度、1·5毫米之平均粒度、及0.4毫米之 

標準差之粉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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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光學各向異性層之形成）

<直接拉伸法〉

將由2,2'-貳（3,4-二竣基苯基）六氟丙烷與2,2-貳（三 

氟甲基）-4,4，-二胺基聯苯合成之聚醯亞胺之15質量％環己 

酮溶液塗佈於以上製造之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上。在100 

°C乾燥10分鐘後，得到含7質量％之殘留溶劑，具有6微米 

之厚度，240奈米之Rth、及0之Re之透明薄膜。繼而在 

160°C將所得薄膜與薄膜樣品1 一起在縱向方向單軸地拉伸

• 15%，因而得到具有 55奈米之 Re，23 8奈米之 Rth，及 

nx>ny>nz之光學補償薄膜1A。

（偏光板之構成）

使用聚乙烯醇系黏著劑將具有光學薄膜樣品與光學各 

向異性層層合於其上之樣品1A黏結至偏光器'使得對偏光 

器提供纖維素薄膜側。此外1使用聚乙烯醇系黏著劑將市售 

乙酸纖維素薄膜（Fujitak TD80UF - FUJI PHOTOFILM Co., 

Ltd.製造；Re爲3奈米，Rth爲50奈米）黏結至偏光器之

• 另一側。如此構成偏光板1 B。

此外，使用聚乙烯醇系黏著劑將市售乙酸纖維素薄膜

（Fuj itak TD80UF > FUJI PHOTOFILM Co., Ltd.製造；Re 爲

3奈米，Rth爲50奈米）黏結至其兩側而構成偏光板301B ° 

（安裝在VA型液晶顯示單元上之評估）

<垂直地定向液晶顯示單元之構成〉

將1質量％之氯化十八碳基二甲銭（偶合劑）加入3質

量％之聚乙烯醇水溶液。將混合物旋塗於具有ITO電極之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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璃基板上且加熱至160°C。其次，將其磨擦而得垂直定向薄 

膜。在兩個玻璃基板上以彼此相反之方向進行磨擦處理。使 

玻璃板彼此面對而得約4.3微米之管隙（d）。將主要包含酯與 

乙烷之液晶化合物（An: 0.06）倒入管隙中而得垂直定向液晶 

胞。乘積An-d爲260奈米。

以雙折射薄膜位於液晶胞側之方式，以壓敏性添加劑將 

上述偏光板1B黏結至此液晶胞。此外 > 以壓敏性添加劑將 

偏光板301B黏結至液晶胞之另一側，使得對立偏光板及吸

• 收軸彼此成直角。如此構成VA型液晶顯示單元。

以相同方式分別地構成光學補償薄膜及偏光板，但是使 

用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2至4、401、601、602、603、降荷 

烯聚合物樣品2 0 1、及比較性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01至 

1 03 >而且安裝在VA型液晶顯示單元上。

此外，如光學補償薄膜1A之構成，構成在光學薄膜及 

透明薄膜中各含2質量％之殘留溶劑之光學補償薄膜501 Ao 

此外，將光學補償薄膜501A處理成偏光板且以相同方式安

• 裝至VA型液晶顯示單元。

此外，如使用樣品501之光學補償薄膜501A之構成， 

但是在140 °C乾燥5分鐘或20分鐘-構成各含1.5質量％與 

0.5質量％之殘留溶劑之光學補償薄膜5O2A與5 03 A。在耐 

久性測試（在60°C及90% RH處理100小時）後 > 觀察這些 

樣品之顯示不規則性。結果，具有0.5質量％及1.5質量％之 

殘留溶劑含量之樣品顯示在許可範圍內之不規則性，而2.0 

質量％之樣品顯示超過許可界限之不規則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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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收縮方法〉

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1之處理：

將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1在170 °C拉伸25%。其次-

將由2,2 —貳（3,4-二竣基苯基）六氟丙烷與2,2，-貳（三氟 

甲基）-4,4 —二胺基聯苯合成之聚醯亞胺之15質量％環己酮

溶液塗佈於經拉伸薄膜上。在100°C乾燥10分鐘後，得到含 

7質量％之殘留溶劑，具有6微米之厚度，240奈米之Rth、 

及5之Re之透明薄膜。繼而將所得薄膜在170°C處理且收

. 縮15%而得到具有 Re = 6 3奈米> Rth = 240奈米 > 及nx>ny>nz

之光學補償薄膜401B。

將所得光學補償薄膜處理成偏光板且以如乙酸纖維素 

薄膜樣品1之相同方式安裝至VA型液晶顯示單元。 

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2之處理：

將由2,2'-貳（3,4-二竣基苯基）六氟丙烷與2,2-貳（三 

氟甲基）-4,4, -二胺基聯苯合成之聚醯亞胺之15質量％環己 

酮溶液塗佈於以上得到之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402上。在

• 100°C乾燥10分鐘後，得到含7質量％之殘留溶劑，具有6

微米之厚度' 230奈米之Rth、及5之Re之透明薄膜。繼而 

將所得薄膜在170°C處理且收縮15%而得到具有Re = 60奈 

米> Rth = 2 3 5奈米1及nx>ny>nz之光學補償薄膜402A °

將所得光學補償薄膜處理成偏光板且以如乙酸纖維素 

薄膜樣品1之相同方式安裝至VA型液晶顯示單元。

在如下改變拉伸光學各向異性層之條件之情形，以相同

方式構成偏光板且亦構成VA型液晶顯示單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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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其他拉伸條件〉

5%拉伸條件：

在形成光學各向異性層之步驟中，得到具有7微米之厚 

度，230奈米之Rth、及0之Re之透明薄膜。然後在150°C 

將其與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 一起在縱向方向單軸地拉伸 

5%而得到具有Re = 58奈米-Rth = 246奈米 > 及nx>ny>nz之 

光學各向異性層。

0 %拉伸條件：

在0%拉伸條件下，所有之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降荷烯 

聚合物樣品均顯示Re = 0 >因此無法得到所需之薄膜。

1 10°C拉伸條件：

雖然嚐試在110°C拉伸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至4，拉 

伸溫度低於薄膜之Tg -因此薄膜細微地裂開且無法得到所 

需之薄膜。

<光學各向異性層之形成：轉移法〉

將由2,2，-貳（3,4-二按基苯基）六氟丙烷與2,2，-貳（三 

氟甲基）-4,4 —二胺基聯苯合成之聚醯亞胺之15質量％環己 

酮溶液塗佈於以上得到之乙酸纖維素薄膜樣品1上。在100 

°C乾燥10分鐘後，得到含7質量％之殘留溶劑，具有6微米 

之厚度，240奈米之Rth、及0之Re之透明薄膜。繼而在 

160°C將所得薄膜與薄膜樣品1 一起在縱向方向單軸地拉伸 

15%。

此外，將經單軸拉伸薄膜之塗聚醯亞胺面黏結至未刮傷

樣品1，其具有壓敏性材料黏結於一面，然後僅剝除經拉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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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品1。如此將經拉伸聚醯亞胺層轉移至未刮傷樣品1上， 

因而得到具有光學各向異性層之光學補償薄膜-其顯示

Re = 5 5奈米1 Rth = 240奈米1及nx>ny>nz。使用所得之光學 

補償薄膜構成偏光板且亦構成VA型液晶顯示單元。

<評估測試〉

［面板評估］

<相對比薄膜之評估及所構成液晶顯示單元之漏光之測量〉 

測量如此構成之各液晶顯示單元之視角依附性。自前面

• 方向朝向歪斜方向以10。之間隔測量至多80。之仰角。使用

水平方向（0。）作爲標準，以10°之間隔測量至多3 60。之方位 

角。如此證明黑色顯示發光之漏光係隨前面方向仰角增加而 

增加，而且在7 0。仰角附近達到最大程度。亦發現對比係隨 

黑色顯示穿透率增加而惡化。如此基於前面方向之黑色顯示 

穿透率及60。仰角之最大漏光評估視角特徵。

在耐久性測試中，在60°C及90% RH處理100小時後觀

察顯示不規則性。不規則性主要發生於四個角落。

• 表3歸納所得之結果。

應了解，本發明樣品在轉移法中具有有利之液晶顯示器 

視角特徵，而且在面板上顯示極小之不規則性。此外，這些 

樣品在拉伸時顯示極小之遲滯，因此即使是在省略轉移步驟 

之情形仍持續有利之視角特徵'而且在面板上顯示極小之不 

規則性。

顯示特徵變化之評估：

A： 視角特徵差異極小而優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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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: 視角特徵稍有差異但良好。

C : 視角特徵稍有差異。

D : 視角特徵有大差異。

顯示不規則性之評估：

A : 不規則性極小而優良。

B : 稍有不規則性但良好。

C : 稍有不規則性。

D : 嚴重之不規則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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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申請案係基於

案 JP 2004-148329 號

請案 JP 2005-8202 號

2004 年 5

，2005 年

，及 2005

月

1

年

1 8日提出之日本專利申請

月14日提出之日本專利申

3月18日提出之日本專禾U

申請案JP 2005-79296號，其全部內容在此倂入作爲參考，

如同完全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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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中文發明摘要：

本發明揭示一種具有滿足以下二式之Re（入）及Rth（X）之 

光學薄膜：

OS R e（ 5 9 ο）= 10

|Rth（590）|S 2 5

其中Re（入）爲在 入奈米波長處之面內遲滯値（奈米）； 

及Rth（X）爲在X奈米波長處之薄膜厚度方向遲滯値（奈米厂

六、 英文發明摘要：

An optical film which has Re（X） and Rth（X） fulfilling the following two 

formulae:

0 垒 Re（59o）W 10

|Rth（59o）| 垒 25

wherein Re（入）is a retardation value in plane （nm） at a wavelength of λ nm; 

and Rth（X） is a retardation value in film thickness direction （nm） at a 

wavelength of λ nm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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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申請專利範圍：

1. 一種光學薄膜，其之Re（ λ ）與Rth（ λ ）滿足以下二式：

0 垒 R e（ 5 9 ο）= 10

I Rt h（ 5 9 0）I 2 5

其中Re（入）爲在入奈米波長處之面內遲滯値（奈米）；及 

Rth（ λ ）爲在入奈米波長處之薄膜厚度方向遲滯値（奈米）。

2·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膜滿足下

式(IX):

(IX) IRsmax-RcminI = 3 及 |RthMAX-RthMiN|W 5

其中ReMAX與RthMAX爲1米平方之任意切開薄膜片之最

大遲滯値（奈米）； 及R e M I N與R t h Μ I Ν爲其最小遲滯値（奈

3 .

4 .

米）

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光學薄膜 Re與Rth至少

之一在拉伸或收縮 1 5%以上時顯示 至20 奈米之變化。

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光學薄膜 Re與Rth至少

之一在拉伸或收縮 0 %以上但小於1 5%時顯示0至1 0奈米

其中

0

其中

之變化。

5 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之光學薄膜 ，其滿足下式（IV）：

（IV） I R e（4 ο ο）- R e（ 7 ο ο）丨垒 10 及 |Rth（4oo）-Rth（7oo）I 35 °

6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膜係由醯 

化纖維素製成，此醯化纖維素之醯基取代基均爲乙醯基 ， 

其總取代程度爲2.50至3.00，且其平均聚合程度爲1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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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滿足下式(SE-1)至(SE-3)指定之所有要求之醯化纖維 

素：

(SE-1 ) 2.5 0 垒 S A + SB W 3.00

(SE-2) 0 W SAW 2.5

(SE-3) 0.5 W SB W 3.00

其中SA爲乙醯基取代程度；及SB爲具有3至22個碳原 

子之經取代醯基之取代程度。

8·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膜包括降 

. 荷烯聚合物。

9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薄膜-其中其具有25x10=3 

平方公分/達因以下之光彈性係數。

10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薄膜，其中光學薄膜之經鹼 

皂化表面之接觸角爲55。以下。

11. 一種光學補償薄膜，其包括：Re( 5 9 0)爲0至200奈米且 

|Rth(59o)|爲0至400奈米之光學各向異性層；及如申請專 

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薄膜。

• 12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光學各向

異性層包括聚合物薄膜。

1 3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2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係藉由將液 

化固體聚合物散佈且固定於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 

學薄膜上以形成層合物(其包括由液化固體聚合物之固化 

物質製成之具有nx sn y關係之透明薄膜、與光學薄膜)> 

使層合物接受拉伸處理及收縮處理而構成'其中nx表示 

沿薄膜面內遲相軸之折射率，及ny表示沿垂直薄膜面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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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相軸之方向之折射率。

14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拉伸處理 

及收縮處理至少之一係在高於固態聚合物與光學薄膜之 

玻璃轉移溫度之溫度進行。

15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係如下製 

成：在將液化固體聚合物散佈及固定於光學薄膜上之 

前，使光學薄膜接受拉伸處理及收縮處理至少之一；將液 

化固體聚合物散佈且固定於光學薄膜上；及在完成散佈 

及固定後，使層合物（其包括由液化固體聚合物之固化物 

質製成之具有nx”y關係之透明薄膜、與光學薄膜）接受 

拉伸處理及收縮處理至少之一。

1 6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層合物之 

拉伸處理及收縮處理至少之一係以光學薄膜中之殘留溶 

劑含量爲1·5質量％以下之狀態進行。

1 7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 其中在將液化

固體聚合物散佈及固定於光學薄膜上之前， 光學薄膜之拉

伸處理及收縮處理至少之一係以光學薄膜 中之殘留溶劑

含量爲1·5至70質量％之狀態進行。

1 8 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3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＞ 其中在拉伸處

理及收縮處理至少之一之後，層合物中透明薄膜與光學薄

膜中之殘留溶劑含量各爲1·5質量％以下。

19.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2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聚合物薄

膜與固體聚合物至少之一包括至少一員選自聚醯胺、聚醯

亞胺、聚酯、聚瞇酮、聚芳基瞇酮、聚醯胺醯亞胺、與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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酯醯亞胺。

20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光學補償薄膜，其中光學各向 

異性層包括顯示負雙折射之聚合物。

21. —種偏光板，其包括至少一種選自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 

之光學薄膜與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光學補償薄膜之 

薄膜，及偏光板。

22. —種液晶顯示單元，其包括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學 

薄膜、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光學補償薄膜、或如申 

請專利範圍第2 1項之偏光板。

23.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2項之液晶顯示單元，其爲VA型液 

晶顯示單元。

24. —種自發光顯示單元，其包括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光 

學薄膜、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1項之光學補償薄膜、或如 

申請專利範圍第21項之偏光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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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指定代表圖：

（一）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：無。

（二） 本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:

血。7 1 \、

• 八、本案若有化學式時，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 

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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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明專利說明書…TP19238

（本說明書格式、順序及粗體字，請勿任意更严‘"，农記號奚严率填寫） 

探申請案號：… 人‘ （2007* 翊月日嵯

※申請日期：［«θ'? 探

一、發明名稱：（中文/英文）

光學薄膜，光學補償薄膜、偏光板、液晶顯示單元及自發光顯示單元

OPTICAL FILM, OPTICAL COMPENSATION FILM, POLARIZING PLATE, LIQUID

CRYSTAL DISPLAY UNIT AND SELF LUMINOUS DISPLAY UNIT

二、 申請人：（共1人）

姓名或名稱：（中文/英文）

富士軟片股份有限公司（富士7彳儿厶株式会社）

FUJIFILM CORPORATION

代表人：（中文/英文）

古森重隆/KOMORI, SHIGETAKA

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：（中文/英文）

日本國東京都港區西麻布2 丁目26番30號

26-30, Ni shiazabu 2-chome, Minato-ku, Tokyo, Japan

國籍：（中文/英文）

日本/ J apan

三、 發明人：（共5人）

姓名：（中文/英文）

1. 二村惠朗（二村恵朗）/NIMURA, SHIGEAKI

2. 中山元/NAKAYAMA, HAJIME

3 .西浦陽介 /NISHIURA, YOUSUKE

4. 伊藤忠/ITO, TADASHI

5. 掠木康雄/MUKUNOKI, YASU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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